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姜淑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曾逸豪律師

            范振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9、81、88

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32、39、43、49、50、51、52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檢察官起訴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原審審理後，認本件並無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

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是本案公

訴人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被告確有涉犯交付賄賂罪，復

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

行，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認其犯罪不能證明，而對被告為

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

決關於此部分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同案被告吳宗憲在民國111年11月21日掃街活動結束之前，

已知同案被告洪秋莉將發放參加掃街之臨時工每人新臺幣

（下同）1,500元一情：

　　洪秋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前一天晚上同案被告許秀宜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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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改發放1,500元，我就於該晚或翌日一大早，跟吳宗憲

說這件事；吳宗憲說授權給我處理，但他知道由預計的掃街

一天改為半天等語；吳宗憲於偵訊時亦證稱：若洪秋莉跟我

說要發放1,500元，我不會反對；至於在掃街結束後，我又

同意被告發給每人600元，可能是因為她們再說這件事時，

我沒有認真在聽，但她們說了我都同意等語，足認於金湖里

掃街結束以前，洪秋莉已告訴吳宗憲要將參加掃街人員費用

改為發放每人1,500元，且僅掃街半天，吳宗憲已知悉明

瞭。故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掃街拜票

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價部分，

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

之犯意聯絡。

　㈡被告於金湖里掃街拜票日前一晚（即111年11月20日晚

間），已知悉洪秋莉聯繫許秀宜協助找人參加掃街拜票，且

知悉由何人負責找臨時工參加掃街活動，就由該人負責發放

報酬：

　　被告於調詢時供稱：吳宗憲競選團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

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

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當天晚上我、吳宗憲及洪秋莉

在服務處開會討論選舉事宜，我有提到隔天要在金湖里舉辦

掃街拜票行程，洪秋莉在我們面前便主動與許秀宜聯繫，請

許秀宜幫忙找人一同掃街拜票等語，此與洪秋莉於偵訊時證

稱相符。而被告於調詢時亦稱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

是其自己找的人，會自己交付金錢，至於部分里是透過里內

朋友幫忙找尋，其即將金錢交給該里內朋友幫忙發放等語，

此亦經吳宗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係由何人聯絡臨時工，即由

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故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

拜票之臨時工既係由洪秋莉透過許秀宜聯繫覓得，並應由洪

秋莉發放臨時工報酬，而非由被告負責發放，此情當為長期

擔任吳宗憲助理並較洪秋莉熟稔相關事宜之被告所知悉。

　㈢故被告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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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  

　⒈吳宗憲在當天掃街活動結束前已知由洪秋莉發放掃街臨時工

每人1,500元，其與洪秋莉、許秀宜對此亦有犯意聯絡。而

吳宗憲於偵訊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掃街當天其跟被告有參與金

湖里的掃街，掃街完成後，被告覺得應該要各發600元給掃

街的9個人，問我我也說要給，一般都是給500元，但當天因

為快要到1點了，所以被告有說要多給100元，我有同意這個

金額等語，吳宗憲一方面知悉洪秋莉將發放每位臨時工1,50

0元，另一方面又允諾被告發放600元，而被告主觀上也知道

洪秋莉才是負責發放掃街臨時工報酬之人，卻又「詢問」吳

宗憲上情，更實際發放600元，則被告有與吳宗憲等人有對

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

聯絡。且無論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洪秋莉另發放每位臨時工

半日報酬1,500元，又縱使洪秋莉係發放半日臨時工合理報

酬500元，至此每位臨時工只要參加半天掃街活動亦可獲得

共1,100元，也屬不相當之對價，因此被告事前有無與洪秋

莉談論發放金額，仍無礙於被告與吳宗憲等人有間接犯意聯

絡之認定。

　⒉況同案被告吳文森於偵訊時證稱掃街要結束之前，被告將其

拉至旁邊，稱今日油錢補助為1人600元，9人共5,400元，當

時沒有其他人看到，吳宗憲也在其他地方跟別人說話等語；

又於羈押訊問時供稱被告交付5,400元時，稱是參加掃街之

人的油錢，每人600元等語，是被告若是發放臨時工合理報

酬，何需特別將吳文森拉至無人的地方，又表示是油錢補

貼，顯見被告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款項，

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當與吳宗憲等人

有犯意聯絡。

　⒊再者，本件交付掃街臨時工報酬之順序，吳文森係先自被告

處取得5,400元，再從許秀宜處取得1,500元，吳文森又是在

許秀宜競選總部用午餐時，始知悉尚能夠領取1,500元，故

吳文森自被告處取得5,400元時，主觀上已認知該款項係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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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原審判決卻又認定被告發

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係基於給

付勞務報酬之意，其若無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吳文森

何以認為被告所發放之600元同為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

持之賄款，判決理由顯有矛盾。且原審判決既認吳文森就收

受被告交付之5,400元，係為幫助投票受賄，則其從屬於何

正犯，原審判決亦未說明。

　㈣是以，原判決就認定被告無罪之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

提起上訴，聲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惟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

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

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

年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

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

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

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

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

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審斟酌取捨被告之供述、同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

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

龍、張鈞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

菊、范玉嬌之證述，及卷附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

「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游政龍

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NE

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許秀宜與洪秋莉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

照片、被告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

等證據資料，暨勘驗被告於羈押訊問期日之陳述，有勘驗筆

錄在卷可參。綜合審認上開證據資料，認定本件並無積極證

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無從

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本件檢察官

所舉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被告

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難認有違

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

任意指為違法。

　㈢且查　 

　⒈吳宗憲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

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於

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

人員、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

街前1天討論約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

再由被告補貼油資600元這件事。我與被告於金湖里掃街前1

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她要聯絡許秀宜找

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跟我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跟我

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

工資，所以由被告發放工資，所以由被告發放，被告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街人員60

0元，我沒有跟被告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我沒有跟被告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

員員等語。證人洪秋莉亦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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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吳宗憲在服務處討論隔天要去金

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

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

。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是被告接洽，只有

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

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

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

才知道被告發放600元予掃街人員。被告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被告不知道我有拿錢給

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

語。故依吳宗憲、洪秋莉上揭證述，其等與被告於金湖里掃

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係決僅係決

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

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

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

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故被告將

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

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

秀宜於掃街結束後又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

掃街人員。故縱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

掃街拜票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

價部分，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

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仍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亦有所知悉並有

犯意聯絡。

　⒉被告雖自承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是由其自行覓得掃

街臨時工，即由自己交付對價等節，吳宗憲亦稱由何人聯絡

臨時工，即由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而雖吳宗憲競選團

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

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被告

亦知悉此情，然是時既未曾確認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

少工資，且翌日洪秋莉未參與掃街，被告亦不知悉吳宗憲、

洪秋莉、許秀宜等協議發放每位掃街人員之1,500元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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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則掃街完必須發放工資時，被告逕予發放尚符合掃街拜

票半日工資報酬行情之600元（9人共5,400元），無悖於社

會相當性。而支付掃街拜票工資雖未違法，然適逢選舉期

間，當街交付款項難免落人口實且易生爭端，被告將吳文森

拉至一旁再交付並稱係掃街之油錢，自非屬掩飾非法之舉

措，要不得以此推認被告確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

工一筆款項，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而

與吳宗憲等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

一定之行使之間接犯意聯絡。

　⒊而吳文森收受被告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並另請其幫忙轉發相

關掃街人員之每人600元油資補助費時，明知稍後仍有許秀

宜所允諾之每人1,500元報酬可領取，該等款項顯均屬為吳

宗憲掃街拜票而得領取，且已不相當而屬吳宗憲為換取選民

投票支持之賄款，而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

票權人（其餘掃街8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

00元。而就被告個人所交付每人600元之掃街拜票費用，依

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

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對於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

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

情形下亦不知悉，則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

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

賂之意思。且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

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

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

行賄之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

助受賄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

疇，尚難論以行賄罪。吳文森既與其他8人一同在金湖里掃

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

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

予同案被告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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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發放予他人各600元，且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

我將4,800元交給吳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

而不是幫吳宗憲、許秀宜發錢等語，足見吳文森收受被告交

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

代其他一同掃街之人（共8人，合計4,800元）收取之意，亦

即係幫助其他收賄者（一同掃街之人）收受賄賂，而犯刑法

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而非與吳宗憲、

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此亦據原審判

決論斷無訛。

　⒋是以，本件被告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吳文森等9名

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

告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

掃街人員。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

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原審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程度仍無法使法院達於

可排除合理之懷疑而形成被告有罪之法律上確信程度，尚不

足證明被告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

賄賂罪行，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檢察官所指犯

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已說明其

證據取捨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並經本院補充說明如上，核

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就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

序後，本於經驗法則所為證據取捨、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

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

採，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凌于琇上訴後，

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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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宗憲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洪秋莉　　

選任辯護人　劉彥呈律師

　　　　　　曾家貽律師

被　　　告　范姜淑媛　

選任辯護人　范振中律師

被　　　告　許秀宜　　

選任辯護人　呂福元律師

被　　　告　吳文森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被　　　告　張溢雄　　

　　　　　　高勵敏　　

　　　　　　許大進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游淑琄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張捷明　　

第　三　人　莊崇坊　　

　　　　　　謝清龍　　

　　　　　　游政龍　　

　　　　　　張鈞源　　

　　　　　　沈信龍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69號、第81號、第88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

號、第32號、第39號、第43號、第49號、第50號、第51號、第5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宗憲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

拾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

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

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參萬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洪秋莉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

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

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

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壹拾參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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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秀宜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褫奪公權伍年。又犯有投票權人收受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向指定之政

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

幣陸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吳文森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溢雄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高勵敏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大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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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參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

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肆萬

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

之賄賂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捷明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向指定之政

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扣案之iPhone手機壹支沒

收。

第三人莊崇坊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拾萬元，沒收之。

第三人謝清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游政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張鈞源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沈信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范姜淑媛無罪。

　　事　實

一、吳宗憲係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即民國111年直轄市議員

選舉）第12選區（即觀音區）市議員候選人，洪秋莉為吳宗

憲之助理；許秀宜係111年里長選舉之桃園市觀音區金湖里

里長候選人，許大進為許秀宜之胞兄，張捷明為許秀宜之丈

夫，其等均明知公職人員之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之表徵，為

期選賢與能及選舉之公正、公平，以及選民之自由意志不應

受外力之不當干預，不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行求、交

付賄賂，而上開市議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係自111年11月16

日起至同年月25日止，上開議員及里長選舉均預定於111年1

1月26日舉行投票，詎為求吳宗憲、許秀宜能順利當選，竟

分別為下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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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許大進於111年9月9日上午9時4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

00號普通重型機車，在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之大

興起重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之犯意，以新臺幣

（下同）5,000元鈔票，向有投票權之高文政（籍設金湖

里）行求賄賂，以投票支持許秀宜，惟高文政拒絕收受賄

款，而止於行求賄賂階段。

㈡、許秀宜於111年10月間，透過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

段706巷之樂購市社區住戶謝清龍，介紹有觀音區金湖里里

長投票權之弱勢住戶彭傳生、何秀珠給許秀宜認識，許秀

宜、張捷明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賄賂之犯意聯絡，

於111年10月間，身穿競選背心，至桃園市○○區○○路○

○段000巷000號2樓彭傳生住處拜票，並承諾會協助其向社

會局聲請弱勢補助款，以投票支持許秀宜，同日因何秀珠出

外工作，許秀宜、張捷明並未與其碰面。許秀宜旋即於111

年11月16日，以獅子會救助名義，使用LINE通訊軟體（下稱

LINE）在「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中，向群組內之成員

募款，並募得3萬3,000元，惟實際收受募得之款項僅1萬8,0

00元，許秀宜與張捷明預備發放彭傳生、何秀珠一人5,000

元補助款，以尋求其2人投票支持許秀宜，並告知謝清龍上

情，惟許秀宜、張捷明因故作罷，而止於預備賄賂階段。

㈢、因許秀宜此次係第一次參選，故諸多選舉事宜會向吳宗憲請

益，2人因而搭檔競選。而吳宗憲預計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

在金湖里舉行掃街拜票活動，由洪秋莉負責聯繫許秀宜，請

許秀宜招募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有償掃街拜票

人員即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0人。許秀宜因而

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游政龍（籍設金湖里）、

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

（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

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

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並另委請不知情

之吳上欣協助招募有償之掃街人員，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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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

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明知

參與掃街半日之走路工報酬應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且許

秀宜雖對范姜淑媛將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於11

1年11月21日上午致電洪秋莉提議將掃街人員之「報酬」提

高至1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

額，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遂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

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約定由許秀

宜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其直接或間接招募之金湖里掃

街人員即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

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

㈣、洪秋莉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某時，在許秀宜位在觀音區

金湖里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

號）內，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1,500元賄賂共

1萬3,500元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掃街半日之報

酬1,500元顯然過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

況，便向許秀宜稱：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

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

作人員處理行政事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

亦未要求許秀宜必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

場協助始能發放報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

招募之走路工是否有到場）。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

吳宗憲、范姜淑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

蘭、江玉蓮，以及許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吳文森等9名金

湖里掃街人員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

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不知情之范姜淑

媛於掃街結束後，因不知許秀宜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

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乃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

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吳宗憲明知洪秋

莉已委由許秀宜嗣後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

金湖里掃街人員，卻未告知范姜淑媛，仍同意范姜淑媛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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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范姜淑媛嗣

後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其與謝清

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

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之報酬，請吳文森協

助發放，而吳文森明知稍後將有許秀宜所允諾之報酬可領

取，此筆600元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

卻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

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00元（亦即為自己收受600元賄賂及

幫助代收其餘應轉交予游政龍、謝清龍、沈信龍、高勵敏、

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之每人600元共計4,800元

賄賂）。嗣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再至許秀宜之金湖

里競選總部，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

張溢雄、張鈞源依當時時間點為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

前一週內、場合為候選人（吳宗憲、許秀宜）所舉辦之掃街

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求他人投票，故無

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酬等情事，均能認

知每人1,500元之款項為賄款，仍各自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

賄賂之犯意，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記載電話及地

址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

之「報酬」（賄款）。吳文森並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

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

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

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而高

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前已收受

許秀宜所交付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費用，均知悉此筆600元

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而增加之賄款，卻仍承前

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再收受此筆600元款項。故吳

文森、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

（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

賂犯行均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各收受共2,100元之

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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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吳宗憲、洪秋莉共同或分別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接續為

下列行為：

㈠、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

絡，商議以10萬元作為行賄莊崇坊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

年10月6日上午、下午，以LINE與莊崇坊聯繫後，吳宗憲與

洪秋莉即於同日下午至莊崇坊之三和里里長辦公室拜訪，由

洪秋莉交付10萬元現金予莊崇坊作為莊崇坊競選三和里里長

之經費，並請莊崇坊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

幫吳宗憲拉票，莊崇坊（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業經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則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

意，收下該筆款項。

㈡、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

0月10日（樹林里里長黃文章競選總部成立日），在黃文章

之樹林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黃文章競選經費為名義，

交付1萬2,000元予黃文章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

動作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黃文章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

票支持吳宗憲，然嗣後為黃文章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

年11月1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

退還吳宗憲。

㈢、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

絡，由洪秋莉於111年10月間某日上午，在吳宗憲之桃園市

○○區○○路0段000號議員服務處內，向來訪之大同里里長

兼候選人劉秀華以10萬元之金額行賄，供作劉秀華之競選經

費，請劉秀華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

憲拉票，然當場為劉秀華所婉拒。

㈣、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

0月22日（富源里里長余奕增競選總部成立日），在余奕增

之富源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余奕增競選經費為名義，

交付2萬元予余奕增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作

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余奕增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

持吳宗憲，然嗣後為余奕增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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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還

吳宗憲。

㈤、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

絡，商議以5萬元作為行賄許秀宜之賄款，由洪秋莉以LINE

與許秀宜聯繫後，推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7日上午8時37分

許至許秀宜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

0號），嗣在該競選總部旁之車庫，交付5萬元現金予許秀宜

作為許秀宜競選金湖里里長之經費，並請許秀宜於觀音區議

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幫吳宗憲拉票，許秀宜則基於有

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該筆款項。

㈥、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

絡，商議以3萬元作為行賄許福川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年

11月上、中旬某日，至許福川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

0號住處內，先作勢與許福川閒聊後，表示有事欲離去，而

在離去前，突然將3萬元塞進許福川之口袋內，隨即離去。

洪秋莉離去後，許福川清點該筆款項為3萬元，認知到係吳

宗憲、洪秋莉行求其許福川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

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之賄款，許福川因知悉此行為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旋於翌日委請黃渝方將該筆款項退還洪秋

莉，黃渝方隨即將該筆款項攜至吳宗憲之桃園市○○區○○

路0段000號議員服務處內，並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

處、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及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

隊桃園專勤隊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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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

許大進、張捷明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

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

大進、張捷明及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

大進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明確

（見選訴字卷一第287至290頁，選訴字卷二第19至21頁、第

34至37頁、第52至55頁），此外，公訴人、被告吳宗憲、洪

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

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之辯護人於本

院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

前聲明異議（見選訴字卷五第18至216頁），本院審酌上開

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

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吳宗憲、洪秋

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於

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

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

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犯罪事實之各項

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就事實欄一、㈠被告許大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大進就其所犯事實欄一、㈠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本

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

87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高文政、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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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證述之情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至49頁背面、第75

至7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179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並

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87

至97頁）、檢察官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為之勘驗筆錄

（見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39至47頁背面）、高文政之個人戶

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5頁）、111年村里

長選舉候選人登記冊（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7頁）、桃園市

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桃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見選

訴字卷一第199頁）、桃園○○○○○○○○○112年5月30

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

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

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大進上開任意性之自

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㈡、就事實欄一、㈡被告許秀宜、張捷明所共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其等所犯事實欄一、㈡所示之犯行，

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

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

196至203頁），核與證人謝清龍、彭傳生、何秀珠證述之情

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83頁背面至187頁、第189至191

頁、第195至199頁背面、第207頁背面至211頁、第215至217

頁背面、第223至227頁）大致相符，並有LINE通訊軟體「宜

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許秀宜與

證人謝清龍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

47號卷一第165至16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93頁）、彭傳

生、何秀珠之個人戶籍資料、遷徙紀錄查詢結果（見選訴字

卷一第301至303頁，選訴字卷三第241至243）、桃園○○○

○○○○○○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

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

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秀

宜、張捷明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㈢、就事實欄一、㈢、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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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張溢雄、高勵敏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一、㈢、

㈣所示之犯行，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就其所犯事實

欄一、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

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10

至16頁、第26至32頁、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

頁），核與證人范姜淑媛、吳上欣、謝清龍、游政龍、張鈞

源、沈信龍、余淑娟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

9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

2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

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選偵字

第24號卷三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第109至113頁、第14

5至147頁、第153至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7至21頁背

面、第33頁及背面、第275至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

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225頁背面至229頁背面，選訴字卷二第

260至263頁、第351至352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大致

相符，並有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名冊翻拍照片（見

選偵字第69號卷第95頁）、游政龍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

拍照片（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23至225頁、第263至269

頁，選偵字第81號卷第51至59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

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繳款人或所有人為謝清龍、張

鈞源、游政龍、沈信龍，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

偵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

189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1

年11月11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2221號函、112年4月12日桃

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111年11月15日桃選一字第11131

502222號公告、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名單（見選

偵字第49號卷第317至321頁，選訴字卷一第199頁）、沈信

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

杞一郎、余淑娟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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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至327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

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

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

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

文森、張溢雄、高勵敏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

可信。

㈣、就事實欄二、㈠、㈢、㈤、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所共犯犯

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二、㈠、㈢、㈤、

㈥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

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第26至32頁，選訴字卷五

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

川、黃渝方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35頁背面

至139頁背面、第153頁背面至155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

二第89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67頁及背面，選偵字第

32號卷一第225頁背面至227頁、第235至237頁、第247至251

頁、第263頁背面至26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13至15頁、

第279頁背面至283頁、第285頁背面、第325頁及背面）大致

相符，並有證人莊崇坊與被告洪秋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翻拍照片（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47頁背面）、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繳款人莊崇坊，見選偵字第24號

卷二第49頁背面）、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之個

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29頁、第333頁、第

337頁、第33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

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

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

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上開任意性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㈤、就事實欄二、㈡、㈣被告吳宗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就其所犯事實欄二、㈡、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

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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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6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黃文章、余

奕增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32號卷卷二第3至15頁、第21

頁背面至23頁背面）大致相符，並有黃文章、余奕增之個人

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31頁、第335頁）、桃

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

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

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

足認被告吳宗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

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上開犯行，均堪

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欄一、㈢、㈣、二、㈠、㈤所

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

罪。被告吳宗憲就事實欄二、㈡、㈣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吳宗憲、洪秋

莉就事實欄二、㈢、㈥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事實欄

一、㈡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

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

許秀宜就事實欄一、㈢、㈣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就事實欄二、㈤之所為，則

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文森係基於與同案被告吳宗憲、范姜淑

媛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地收受同案被告范姜淑媛

交付之5,400元，嗣於111年11月21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

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

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

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該部分

應另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

云云。惟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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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收受

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賄之

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受賄

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尚

難論以行賄罪。經查，被告吳文森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

許，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

源、杞一郎、余淑娟等人在金湖里騎車掃街拜票，范姜淑媛

於掃街結束後，交付被告吳文森現金5,400元，稱其與謝清

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

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其協助發放，被

告吳文森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

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

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

人600元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吳文森既與謝清龍、游政

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一

同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在金湖里掃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

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

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

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

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

人600元，且被告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將4,800元交給吳

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不是幫吳宗憲、

許秀宜發錢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295頁背面），足

見被告吳文森收受范姜淑媛交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

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

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共計4,800

元之意思，依上開說明，並無行賄之意圖，應認係幫助收賄

者即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收

受賄賂，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

罪，尚難認其與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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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之犯意聯絡，被告吳文森應無再論以共同交付賄賂罪之餘

地。是核被告吳文森所為，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

罪，以及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被

告吳文森所為上開收受賄賂及幫助收受賄賂之行為，行為時

間、地點重疊密接，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

分合致，且被告吳文森之犯罪目的單一，應認屬一行為。被

告吳文森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起

訴意旨認被告吳文森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

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4,800元，嗣轉交予

吳上欣，委由吳上欣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

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部分之所為，係涉犯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尚有誤

會，惟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審

理。

㈢、核被告張溢雄、高勵敏就事實欄一、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核被告許大進就事實欄

一、㈠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

賄賂罪。

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間，就事實欄一、㈢、㈣對於

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

溢雄、張鈞源行賄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

共同正犯。被告吳宗憲利用不知情之范姜淑媛遂行交付賂賄

犯行，為間接正犯。被告吳宗憲、洪秋莉間，就事實欄二、

㈠、㈢、㈤、㈥對於有投票權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

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

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

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

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

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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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而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

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

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

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之罪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有

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23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

許秀宜與張捷明間，就事實欄一、㈡對於有投票權人彭傳

生、何秀珠預備交付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又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

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

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

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

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

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參照）。是於111年桃園市議員、里長選舉前，被告吳

宗憲緊接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

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黃文章、劉秀華、余奕

增、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被告洪秋莉緊接

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

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

賂或行求賄賂；被告許秀宜緊接對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

珠、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

張鈞源預備交付賄賂或交付賄賂，顯均係基於單一使被告吳

宗憲或許秀宜當選之賄選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

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對於有

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另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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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陸續收受賄賂600元、1,500元，

顯均係基於單一收受賄賂之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

續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有投

票權人收受賄賂罪。

㈥、被告許秀宜所犯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犯行之間，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被告許秀宜上開所

為，僅成立一交付賄賂罪（見選訴字卷一第44頁），容有未

恰。

㈦、被告吳文森幫助收受賄賂罪部分，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

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而此雖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

惟本院於量刑時仍應併予衡酌此部分減刑事由，併此陳明。

㈧、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

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於偵查中均曾

自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

段規定，減輕其刑。

㈨、按犯刑法第143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

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查被

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於偵查或審判中均曾自

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

規定，減輕其刑。

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

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

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

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許大進本案對有

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固有不該，然考量其身為許秀宜之兄

支持其妹競選里長之動機，與一般支持民眾與候選人之關係

不同，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以其犯罪情節論，惡性尚非重

大不赦，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最輕本

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縱使量處法定最低本刑，仍失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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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之憾，爰

就被告許大進所犯行求賄賂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及比例、平等原則。

、量刑：

１、爰審酌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交付賂賄罪部分）、

許大進、張捷明等人明知選舉乃民主政治運作之重要制度，

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

賢與能，此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甚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

主要根源，一旦金錢介入選舉，民主政治之真諦即遭抹滅，

詎其等為求被告吳宗憲或許秀宜當選，竟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預備交付賄賂、行求、交付賄賂，敗壞選風，足以影響、破

壞選舉之公正性，戕害民主政治之根基，惟念其等犯後均能

坦承犯罪，尚具悔悟之意，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素行、參與犯罪之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犯罪

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

告張捷明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吳

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部分均諭知褫奪公權5年；就被告許

大進部分諭知褫奪公權3年；就被告張捷明部分諭知褫奪公

權2年。

２、爰審酌被告許秀宜（收受賄賂罪部分）、吳文森、張溢雄、

高勵敏不思正當行使民主政治制度賦予之選舉權，竟貪圖小

利收受賄賂，敗壞選風，惟念其等犯後業坦承犯行，尚具悔

意，且被告吳文森就其幫助收受賄賂部分犯行，符合刑法第

30條第2項減刑規定，兼衡其等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

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

勵敏均諭知褫奪公權2年。

３、末查被告吳宗憲前雖因賭博案件，經本院以判決判處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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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8月確定，於67年10月16日執行完畢；又因妨害自由等案

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71年度訴字第2589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8月、5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於72年間以

羈押期間抵有期徒刑執行而執行完畢，惟其嗣後則未曾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見選訴字卷四第301至305頁，選訴字卷五第295

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18日北檢銘弗72執494

5字第1129101924號函暨所附被告吳宗憲執行案件進行簿

（見選訴字卷三第131至133頁）在卷可考；被告洪秋莉、許

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前均未曾

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選訴字卷四第313至315頁、第331

至333頁、第341至342頁、第349頁、第357頁、第365至367

頁、第375至376頁，選訴字卷五第296至299頁、第301至303

頁），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均坦承犯行，尚具悔

悟之意，經此偵、審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據此，

本院審酌上情，認對其等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吳宗憲緩刑

5年；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洪秋

莉、許秀宜、許大進均緩刑5年，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

勵敏均緩刑2年，被告張捷明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被告吳

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

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

均為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

使；被告許大進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被告張捷明

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顯示其等守法觀念不

足，為使其等於緩刑期間內，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使其等

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及其等生活狀況

等情，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

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

進、張捷明均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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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新臺幣30萬元、8萬元、8萬元、5,000元、5,000元、5,00

0元、4萬元、1萬元，及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

許大進均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

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

務；命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

務；命被告張捷明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均併依刑法第93

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再倘被告

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

進、張捷明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

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等之緩

刑宣告，併予指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

之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張捷明所有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

之物，此據被告張捷明於調詢時陳述明確（見選他字第47號

卷一第159頁背面），自應依前述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

雄、高勵敏分別收受之賄賂5萬元、2,100元、2,100元、2,1

00元，雖未均扣案，然均屬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

高勵敏因本案之違法行為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按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沒收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定有明

文。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

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

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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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第4項

定有明文。另金錢為替代物，自無須拘泥於一般原物沒收之

理論，倘能確認係供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

縱查扣者已非原來之金錢，仍屬具體存在之特定原物（最高

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045號刑事判決參照）。另按對應刑

法及特別刑法中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在刑事沒收程

序方面，刑事訴訟法於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專編中，

規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

3），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

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

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即不論是職權沒收或義務沒收，凡第

三人之財產可能被沒收者，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而與

犯罪行為人之沒收程序，彼此互斥，不能混淆。又檢察官對

特定被告及犯罪事實起訴之效力，自涵括對被告及第三人沒

收之法律效果，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或有違法行為，

且符合依法沒收之要件者，即有諭知沒收之義務，尚無待檢

察官之聲請。倘依卷證涉及第三人財產之沒收，而檢察官未

於起訴書記載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於法院審理中，第

三人亦未聲請參與沒收程序，檢察官復未聲請者，法院為維

護公平正義及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

務之法理，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

項前段「第三人未為第一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

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本於職權，裁定

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至於法院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

序後，檢察官仍負有舉證責任，法院則本於全辯論意旨所得

之心證，而為沒收與否之判決，並不當然即應為第三人財產

沒收之宣告，是法院依職權裁定命參與，與法院之中立性，

尚不相違。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4879號刑事判決參照）。是行賄者交付之賄賂，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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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屬於收賄者之犯罪所得，另一方面，屬於行賄者移轉給收

賄者之犯罪物，發生行為人犯罪所得沒收與犯罪物第三人沒

收之競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絕對義務沒

收規定，係刑法第38條第3項但書所稱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

特別規定。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

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

為第1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

參與沒收程序。但該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

產不提出異議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

項、第3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乃賦予對財產可能被沒收之

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

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如第三人已陳明對沒收不異議者，

法院自無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4566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未扣案被告許大進

用以行求之賄賂5,000元；未扣案被告許秀宜用以預備交付

彭傳生、何秀珠1人5,000元之賄賂合計1萬元；未扣案被告

吳宗憲分別用以行求黃文章、余奕增之賄賂各1萬2,000元、

2萬元；未扣案被告洪秋莉分別用以行求劉秀華、許福川之

賄賂10萬元、3萬元，均係其等用以行求或預備賄選之賄

賂，雖均未據扣案，惟係屬已備妥可具體特定之物，自應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均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查被告吳宗憲交

付第三人莊崇坊之10萬元，以及各交付第三人謝清龍、游政

龍、沈信龍、張鈞源之2,100元，屬於第三人莊崇坊、謝清

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之犯

罪所得，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

上開犯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均以緩起訴處分確

定，迄今未向法院聲請沒收其犯罪所得，又因第三人莊崇

坊、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均向本院表示對於第

三人沒收、追徵本案賄賂部分，皆沒有意見，不提出異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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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見選訴字卷二第390至39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

之12第3項規定，本院尚無職權裁定命其等參與沒收程序之

必要。而吳宗憲所交付予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

龍、莊崇坊之上開賄賂，業據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

源、沈信龍、莊崇坊繳回扣押，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

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

面、第49頁背面，偵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

面，選訴字卷一第189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附卷

可參，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宣告沒收。

㈣、至於本案其餘扣案物品，均查無證據可證係供被告吳宗憲、

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

明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本院自不得併予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被告許大進部分：

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大進於上開時、地係以約3萬元之千

元鈔票，向高文政行求賄賂，因認被告許大進除前述5,000

元賄賂外，其餘2萬5,000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

２、訊據被告許大進堅決否認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係約3萬元

之千元鈔票之情，辯稱：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僅5,000元

等語。經查：證人高文政於調詢時證稱：許大進從口袋掏出

新臺幣千元現鈔數張要塞到我的口袋，我看到後嚇一跳趕緊

躲開，並且用手撥開許大進的右手，說「不要拿錢」，我哥

哥高永珍從旁邊經過，許大進就趕緊將手上的現鈔收起來。

我當時直接拒絕許大進，沒有清點等語（見選他字第47號卷

一第75頁及背面）；於偵訊時證稱：許大進直接從口袋拿出

一疊錢要塞進我的口袋，那是1疊千元鈔票，我不知道是多

少錢，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是千元鈔票，我看到之後就馬上閃

躲，手也一直擋，且說「不要拿錢」，許大進看到有人來之

後就把錢收起來了等語（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頁背面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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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是依證人高文政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許大進固有欲

交付數張新臺幣千元鈔票予其收受之事實，然高文政並不清

楚被告許大進當時欲交付新臺幣千元鈔票之張數為何，是自

難認被告許大進欲交付之現金即為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此

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大進欲交付高文政

賄賂為約3萬元之新臺幣千元鈔票，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

告許大進係以約3萬元現金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

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許大進對高文政

行求賄賂之現金僅5,000元，就超過被告許大進坦承對高文

政行求賄賂之現金5,000元即2萬5,000元部分，應屬不能證

明被告許大進此部分犯罪，原應為被告許大進無罪之諭知，

惟因公訴人認被告許大進此部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

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

明。

㈡、被告吳宗憲部分：

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宗憲於上開時、地係以3萬元，向余

奕增行求賄賂，因認被告吳宗憲除前述2萬元賄賂外，其餘1

萬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

罪嫌云云。

２、訊據被告吳宗憲供稱其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約1至3萬元等語。

經查：證人余奕增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吳宗憲在我競選總部

111年10月22日成立時贊助2萬元，我請我太太在被告吳宗憲

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被告吳宗憲給我的2萬元以贊助款之名義

還回去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21至23頁），是依證人

余奕增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吳宗憲贊助之金額為2萬元，

是自難認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現金為3萬元。此外，復

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為

3萬元，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吳宗憲係以3萬元對余奕增

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

認被告吳宗憲對余奕增行求賄賂之金額僅2萬元，就超過部

分即1萬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被告吳宗憲此部分犯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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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被告吳宗憲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被告吳宗憲此部

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

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范姜淑媛與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共

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

犯意聯絡，明知掃街活動本有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

英、李鈺蘭、江玉蓮固定參與，而縱使對當日欲進行掃街之

里之路線不熟悉，亦僅需額外僱用1人在前帶路即可，並無

大規模招募之必要，且有償招募他人參與掃街半日之報酬應

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竟仍趁有償招募上開111年11月21

日金湖里走路工之機會，先由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

媛委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19日聯繫許秀宜，請許秀宜招募1

11年11月21日掃街之有償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

0人。嗣於111年11月20日晚上，在吳宗憲大觀路服務處內，

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共同討論翌日金湖里掃街之

事，決定分由洪秋莉先於翌日一早將所招募之走路工報酬一

部分（1人600元，視總人數而定）交付許秀宜，被告范姜淑

媛則於翌日掃街時到場，並於掃街結束後，假借補貼油錢為

由，另發放予所招募之走路工1人600元，欲以時間點投票日

（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候選人（吳宗憲、許秀

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

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

酬等情事，以此默示意思表示向所招募之走路工約定票投吳

宗憲、許秀宜。許秀宜乃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

游政龍（籍設金湖里）、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

（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

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

然其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

票權），並另委請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協助招募走路

工，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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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許

秀宜當時雖對被告范姜淑媛會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

情，卻嗣後致電洪秋莉提議將走路工之「報酬」（賄款）提

高至1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

額。嗣於111年11月21日當天掃街開始前，洪秋莉在許秀宜

位在觀音區金湖里之競選總部內，將每人1,500元9人共1萬

3,500元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縱使未計入被告

范姜淑媛將會發放之600元，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顯然過

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宜稱：

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

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政事

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宜必

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放報

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是否

有到場）。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淑

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許

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走路工吳文森等9人便開始在金湖里

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

市社區結束，被告范姜淑媛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上開補貼

油錢為名義之每人600元予所招募之走路工，而吳宗憲應已

知悉洪秋莉會發放每人1,500元予所招募之掃街人員，便將

此事告知被告范姜淑媛，然被告范姜淑媛仍決定發放，惟為

避免遭人查覺，便將吳文森拉至無第三人在場之處，交付現

金5,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掃街人員9人每人600

元之「油資補貼」，請吳文森協助發放。嗣吳文森等9人至

許秀宜之金湖里競選總部，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

留電話地址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

合理標準之「報酬」（賄款）。吳文森則於同日晚上將4,80

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

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

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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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因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交付賄賂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

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

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

年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

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

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

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

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

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姜淑媛之供述、同案

被告吳宗憲之供述、同案被告洪秋莉之供述、同案被告許秀

宜之供述、同案被告吳文森之供述、同案被告張溢雄之供

述、同案被告高勵敏之供述、同案被告謝清龍之供述、同案

被告游政龍之供述、同案被告沈信龍之供述、同案被告張鈞

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菊、范玉

嬌之供述，及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宜宜我一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十六頁



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游政龍與配

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張鈞源與配偶間之

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許秀宜與同案被告洪秋莉

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范姜淑媛持用之00000000

00號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范姜淑媛就其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

憲、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以及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

街人員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

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

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

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

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

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固皆坦承屬

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

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洪秋莉有另外發放

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被告范姜

淑媛之辯護人並以：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付出

時間及體力參與金湖里掃街，被告范姜淑媛所放發每人600

元係走路工報酬，並非賄賂等語，為被告范姜淑媛辯護。經

查：

㈠、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憲、羅鳳

英、李鈺蘭、江玉蓮、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

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及余淑娟開始在金湖里騎

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

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

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

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

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

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業如前述，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被告范姜淑媛不知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

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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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證人吳宗憲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中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

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

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人員、由何人發

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約

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再由被告范姜

淑媛補貼油資600元予掃街人員這件事。我與被告范姜淑媛

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

她要聯絡許秀宜找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

票活動是被告范姜淑媛跟我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

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工資，所以掃完街掃街人員工

資是由被告范姜淑媛發放，被告范姜淑媛告訴我她發放每個

掃街人員600元，我沒有跟被告范姜淑媛說洪秋莉也要發放

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51頁背

面至57頁、第67頁背面至69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69頁

背面至17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53至55頁，選訴

字卷二第16至17頁，選訴字卷三第193至207頁）。

２、證人洪秋莉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審理中證稱：

我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范姜淑媛、吳宗憲在服務

處討論隔天要去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

要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

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

是被告范姜淑媛接洽，只有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

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

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

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發放600元

予掃街人員。被告范姜淑媛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許秀宜發放予

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

第32號卷一第89頁背面至97頁背面、第107頁背面至109頁、

第111至11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23頁背面至125頁背

面、第319頁背面至32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76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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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頁，選訴字卷二第247至258頁）。

３、依證人吳宗憲、洪秋莉之證述，其等與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

里掃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

係決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

員，並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

憲、洪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范姜淑媛，洪秋

莉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

情事，足證被告范姜淑媛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

5,4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

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秀宜於掃街結束後發放每人1,

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４、檢察官雖另舉本院羈押訊問筆錄記載被告范姜淑媛於羈押訊

問時自承：「（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同一日的掃街

活動這件事情，而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

00元，也就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我給吳文森的當下

才知道」等語（見本院聲羈字卷第67號卷第94至95頁），然

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范姜淑媛上開羈押訊問錄音光碟，勘驗

結果為：「法官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掃街活動這件

事情，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00元，也就

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的金額？你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

答：我給吳文森當下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兩個都是

擔任助理，沒有事先溝通協調，都不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

答：就是之前沒有溝通好。」，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見選訴

字卷二第351至352頁）附卷可參，是本院上開羈押筆錄有關

「我給吳文森的當下才知道」之記載自屬誤載，足認被告范

姜淑媛於本院羈押訊問時並無自承其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

時，已知洪秋莉亦委由許秀宜發放每人1,500元共計1萬3,50

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難以本院上開羈押筆

錄之錯誤記載逕認被告范姜淑媛於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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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知悉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酬勞予

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

５、證人吳文森固證稱：吳上欣打電話通知我要我參加金湖里掃

街，說可獲得車馬費，我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至金湖里掃

街，吳宗憲助理即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突然把

我拉到旁邊，請我幫忙轉發我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

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之掃街人

員油資補助費，每人600元，我答應被告范姜淑媛後，被告

范姜淑媛當場交付我5,400元的現金。（問：被告范姜淑媛

給你5,400元的時候是怎麼跟你說的？）說有參加掃街的人

的油錢，1個人給600元。（問：為什麼參加掃街的人，可以

另外再拿600元的油錢？）因為我們有騎機車。（問：你當

天騎一個上午的機車？）是。（問：騎一個上午的機車需要

拿到600元的油錢嗎？）不用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1

05頁背面至111頁背面、第115頁背面至119頁、第291頁背面

至29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07頁及背面，聲羈字第29號

卷第54至58頁，選訴字卷三第208至221頁），然吳文森上開

證述僅能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交付5,400元予吳文

森收受，並告知吳文森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

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

員，每人600元，並請吳文森協助轉交其餘8人。又吳文森除

收受被告范姜淑媛發放之600元外，尚有收受洪秋莉交付之

1,500元，自會認為被告范姜淑媛所稱「油錢」係指「1,500

元」走路工費用以外之油資補貼，且認為600元之油資補貼

高於行情。惟一般選舉走路工即有償掃街人員之報酬並無一

定名稱，可稱「走路工費用」、「交通費」、「車馬費」、

「工作費」、「茶水費」等名義，是被告范姜淑媛縱稱600

元為油資補貼，亦難以此逕認被告范姜淑媛已知悉洪秋莉另

發放1,500元走路工費用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

故意稱600元為額外之油資補貼。

６、至於證人吳上欣固證稱：吳文森拿4,800元給我，說是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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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姜淑媛交給他的，吳文森要我拿給許秀宜轉交給金湖里掃

街人員，說是車馬補助費，一個人600元等語（見選偵字第2

4號卷三第145至147頁、第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75

至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

頁）；證人許秀宜固證稱：洪秋莉於當日上午將現金1萬3,5

00元交給我，我有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

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3頁及背面、第29頁背

面，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77至81頁背面、第89頁背面至95頁

背面、第333頁背面至335頁背面、第355頁背面至357頁背

面，本院聲羈字第29號卷第29至31頁，選訴字卷二第236至2

46頁）；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張溢雄、

高勵敏、余淑娟固均證稱：其等有參與金湖里掃街，掃街結

束後分別收到600元及1,500元報酬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

一第169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

頁、第2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

面至279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

頁、第321頁背面至333頁、第343頁背面至349頁，選偵字第

24號卷三第7至13頁背面、第19至21頁、第77至79頁、第89

至91頁、第109至111頁、第123至125頁、第153至157頁、第

165至167頁背面），然僅能證明洪秋莉當日有將現金1萬3,5

00元交給許秀宜，許秀宜嗣後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

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以及被告范姜淑媛當日有交付5,400元

予吳文森，吳文森扣除600元後轉交4,800元予吳上欣，吳上

欣嗣轉交每人600元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

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8人，然尚無法證明被

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將

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７、證人洪秋莉於調詢時固證稱：在金湖里掃街活動結束後，被

告范姜淑媛有向我表示她有補助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

員，每人600元的油資，我向她爭執我已經發放每人1,500元

的報酬，不用重複給予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95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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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然於偵訊時改稱：我於許秀宜羈押之後才知道被告范

姜淑媛有另外發放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

吳宗憲跟我說的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15頁）；於

本院審理中仍稱：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另外發放每

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才跟被告范姜淑媛

發生爭執，而非活動結束後知道等語（見選訴字卷二第253

頁），是證人洪秋莉就其係何時知道被告范姜淑媛有另外發

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一節，前後所述

不一，已難憑採，尚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

曾向洪秋莉表示有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

人員，且縱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曾向洪秋莉

表示已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與洪

秋莉發生爭執，反而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事先不知洪秋莉

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

員，自難逕認被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

已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

湖里掃街人員。

㈢、任何人均可以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並不以經列冊登記之助選

員為限。又辦理競選活動，必須大量輔選工作人員從事插旗

幟、立標語、發宣傳單、拜訪選民及組織車隊遊行等輔選工

作。再者，從事競選工作，多屬臨時性之任務編組，且具有

所需人力、工作時間不定之高度彈性，若以正式僱用工作人

員之方式招募人手，實在不符實際需要及經濟效益，通常會

以支付些許金錢補貼方式為之，乃眾所週知之事。又被告范

姜淑媛發放每位600元之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

員，業如前述。而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參與上

開半日之金湖里掃街活動，事實上已有提供適當之勞務為吳

宗憲、許秀宜競選，依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參與

半日掃街活動而給予600元報酬，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

酬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范姜淑媛在不知洪秋莉

已委由許秀宜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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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掃街人員之情形下，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

金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

賄賂之意思。是被告范姜淑媛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

是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確

屬有據，自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

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本件並無積極證據

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

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上開論據，尚不足以證實被告范姜

淑媛確有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犯行，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范姜

淑媛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確信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諸

首開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

5項前段、第111條第1項後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2

8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143條、第55條、第59條、第30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4

款、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凌于琇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何宇宸

　　　　　　　　　　　　　　　　　　

　　　　　　　　　　　　　　　法　官　張明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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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

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

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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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姜淑媛






選任辯護人  曾逸豪律師
            范振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9、81、88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32、39、43、49、50、51、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檢察官起訴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原審審理後，認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是本案公訴人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被告確有涉犯交付賄賂罪，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認其犯罪不能證明，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關於此部分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同案被告吳宗憲在民國111年11月21日掃街活動結束之前，已知同案被告洪秋莉將發放參加掃街之臨時工每人新臺幣（下同）1,500元一情：
　　洪秋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前一天晚上同案被告許秀宜有跟我說改發放1,500元，我就於該晚或翌日一大早，跟吳宗憲說這件事；吳宗憲說授權給我處理，但他知道由預計的掃街一天改為半天等語；吳宗憲於偵訊時亦證稱：若洪秋莉跟我說要發放1,500元，我不會反對；至於在掃街結束後，我又同意被告發給每人600元，可能是因為她們再說這件事時，我沒有認真在聽，但她們說了我都同意等語，足認於金湖里掃街結束以前，洪秋莉已告訴吳宗憲要將參加掃街人員費用改為發放每人1,500元，且僅掃街半天，吳宗憲已知悉明瞭。故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掃街拜票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價部分，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
　㈡被告於金湖里掃街拜票日前一晚（即111年11月20日晚間），已知悉洪秋莉聯繫許秀宜協助找人參加掃街拜票，且知悉由何人負責找臨時工參加掃街活動，就由該人負責發放報酬：
　　被告於調詢時供稱：吳宗憲競選團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當天晚上我、吳宗憲及洪秋莉在服務處開會討論選舉事宜，我有提到隔天要在金湖里舉辦掃街拜票行程，洪秋莉在我們面前便主動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同掃街拜票等語，此與洪秋莉於偵訊時證稱相符。而被告於調詢時亦稱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是其自己找的人，會自己交付金錢，至於部分里是透過里內朋友幫忙找尋，其即將金錢交給該里內朋友幫忙發放等語，此亦經吳宗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係由何人聯絡臨時工，即由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故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臨時工既係由洪秋莉透過許秀宜聯繫覓得，並應由洪秋莉發放臨時工報酬，而非由被告負責發放，此情當為長期擔任吳宗憲助理並較洪秋莉熟稔相關事宜之被告所知悉。
　㈢故被告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  
　⒈吳宗憲在當天掃街活動結束前已知由洪秋莉發放掃街臨時工每人1,500元，其與洪秋莉、許秀宜對此亦有犯意聯絡。而吳宗憲於偵訊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掃街當天其跟被告有參與金湖里的掃街，掃街完成後，被告覺得應該要各發600元給掃街的9個人，問我我也說要給，一般都是給500元，但當天因為快要到1點了，所以被告有說要多給100元，我有同意這個金額等語，吳宗憲一方面知悉洪秋莉將發放每位臨時工1,500元，另一方面又允諾被告發放600元，而被告主觀上也知道洪秋莉才是負責發放掃街臨時工報酬之人，卻又「詢問」吳宗憲上情，更實際發放600元，則被告有與吳宗憲等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且無論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洪秋莉另發放每位臨時工半日報酬1,500元，又縱使洪秋莉係發放半日臨時工合理報酬500元，至此每位臨時工只要參加半天掃街活動亦可獲得共1,100元，也屬不相當之對價，因此被告事前有無與洪秋莉談論發放金額，仍無礙於被告與吳宗憲等人有間接犯意聯絡之認定。
　⒉況同案被告吳文森於偵訊時證稱掃街要結束之前，被告將其拉至旁邊，稱今日油錢補助為1人600元，9人共5,400元，當時沒有其他人看到，吳宗憲也在其他地方跟別人說話等語；又於羈押訊問時供稱被告交付5,400元時，稱是參加掃街之人的油錢，每人600元等語，是被告若是發放臨時工合理報酬，何需特別將吳文森拉至無人的地方，又表示是油錢補貼，顯見被告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款項，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當與吳宗憲等人有犯意聯絡。
　⒊再者，本件交付掃街臨時工報酬之順序，吳文森係先自被告處取得5,400元，再從許秀宜處取得1,500元，吳文森又是在許秀宜競選總部用午餐時，始知悉尚能夠領取1,500元，故吳文森自被告處取得5,400元時，主觀上已認知該款項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原審判決卻又認定被告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其若無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吳文森何以認為被告所發放之600元同為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判決理由顯有矛盾。且原審判決既認吳文森就收受被告交付之5,400元，係為幫助投票受賄，則其從屬於何正犯，原審判決亦未說明。
　㈣是以，原判決就認定被告無罪之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聲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惟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審斟酌取捨被告之供述、同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菊、范玉嬌之證述，及卷附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游政龍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許秀宜與洪秋莉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等證據資料，暨勘驗被告於羈押訊問期日之陳述，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綜合審認上開證據資料，認定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無從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且查　 
　⒈吳宗憲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人員、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約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再由被告補貼油資600元這件事。我與被告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她要聯絡許秀宜找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跟我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工資，所以由被告發放，被告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街人員600元，我沒有跟被告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證人洪秋莉亦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吳宗憲在服務處討論隔天要去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是被告接洽，只有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發放600元予掃街人員。被告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語。故依吳宗憲、洪秋莉上揭證述，其等與被告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係決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故被告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秀宜於掃街結束後又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故縱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掃街拜票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價部分，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仍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亦有所知悉並有犯意聯絡。
　⒉被告雖自承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是由其自行覓得掃街臨時工，即由自己交付對價等節，吳宗憲亦稱由何人聯絡臨時工，即由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而雖吳宗憲競選團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被告亦知悉此情，然是時既未曾確認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且翌日洪秋莉未參與掃街，被告亦不知悉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協議發放每位掃街人員之1,500元之約定，則掃街完必須發放工資時，被告逕予發放尚符合掃街拜票半日工資報酬行情之600元（9人共5,400元），無悖於社會相當性。而支付掃街拜票工資雖未違法，然適逢選舉期間，當街交付款項難免落人口實且易生爭端，被告將吳文森拉至一旁再交付並稱係掃街之油錢，自非屬掩飾非法之舉措，要不得以此推認被告確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款項，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而與吳宗憲等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間接犯意聯絡。
　⒊而吳文森收受被告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並另請其幫忙轉發相關掃街人員之每人600元油資補助費時，明知稍後仍有許秀宜所允諾之每人1,500元報酬可領取，該等款項顯均屬為吳宗憲掃街拜票而得領取，且已不相當而屬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而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票權人（其餘掃街8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00元。而就被告個人所交付每人600元之掃街拜票費用，依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對於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形下亦不知悉，則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賂之意思。且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賄之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受賄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尚難論以行賄罪。吳文森既與其他8人一同在金湖里掃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同案被告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他人各600元，且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將4,800元交給吳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不是幫吳宗憲、許秀宜發錢等語，足見吳文森收受被告交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其他一同掃街之人（共8人，合計4,800元）收取之意，亦即係幫助其他收賄者（一同掃街之人）收受賄賂，而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而非與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此亦據原審判決論斷無訛。
　⒋是以，本件被告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告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原審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程度仍無法使法院達於可排除合理之懷疑而形成被告有罪之法律上確信程度，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行，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檢察官所指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已說明其證據取捨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並經本院補充說明如上，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就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本於經驗法則所為證據取捨、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採，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凌于琇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宗憲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洪秋莉　　
選任辯護人　劉彥呈律師
　　　　　　曾家貽律師
被　　　告　范姜淑媛　
選任辯護人　范振中律師
被　　　告　許秀宜　　
選任辯護人　呂福元律師
被　　　告　吳文森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被　　　告　張溢雄　　
　　　　　　高勵敏　　
　　　　　　許大進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游淑琄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張捷明　　
第　三　人　莊崇坊　　
　　　　　　謝清龍　　
　　　　　　游政龍　　
　　　　　　張鈞源　　
　　　　　　沈信龍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69號、第81號、第88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號、第32號、第39號、第43號、第49號、第50號、第51號、第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宗憲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參萬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洪秋莉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壹拾參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秀宜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褫奪公權伍年。又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陸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吳文森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溢雄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高勵敏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大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參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肆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捷明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扣案之iPhone手機壹支沒收。
第三人莊崇坊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拾萬元，沒收之。
第三人謝清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游政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張鈞源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沈信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范姜淑媛無罪。
　　事　實
一、吳宗憲係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即民國111年直轄市議員選舉）第12選區（即觀音區）市議員候選人，洪秋莉為吳宗憲之助理；許秀宜係111年里長選舉之桃園市觀音區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大進為許秀宜之胞兄，張捷明為許秀宜之丈夫，其等均明知公職人員之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之表徵，為期選賢與能及選舉之公正、公平，以及選民之自由意志不應受外力之不當干預，不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行求、交付賄賂，而上開市議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係自111年11月16日起至同年月25日止，上開議員及里長選舉均預定於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詎為求吳宗憲、許秀宜能順利當選，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許大進於111年9月9日上午9時4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在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之大興起重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之犯意，以新臺幣（下同）5,000元鈔票，向有投票權之高文政（籍設金湖里）行求賄賂，以投票支持許秀宜，惟高文政拒絕收受賄款，而止於行求賄賂階段。
㈡、許秀宜於111年10月間，透過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706巷之樂購市社區住戶謝清龍，介紹有觀音區金湖里里長投票權之弱勢住戶彭傳生、何秀珠給許秀宜認識，許秀宜、張捷明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賄賂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間，身穿競選背心，至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號2樓彭傳生住處拜票，並承諾會協助其向社會局聲請弱勢補助款，以投票支持許秀宜，同日因何秀珠出外工作，許秀宜、張捷明並未與其碰面。許秀宜旋即於111年11月16日，以獅子會救助名義，使用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在「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中，向群組內之成員募款，並募得3萬3,000元，惟實際收受募得之款項僅1萬8,000元，許秀宜與張捷明預備發放彭傳生、何秀珠一人5,000元補助款，以尋求其2人投票支持許秀宜，並告知謝清龍上情，惟許秀宜、張捷明因故作罷，而止於預備賄賂階段。
㈢、因許秀宜此次係第一次參選，故諸多選舉事宜會向吳宗憲請益，2人因而搭檔競選。而吳宗憲預計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在金湖里舉行掃街拜票活動，由洪秋莉負責聯繫許秀宜，請許秀宜招募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有償掃街拜票人員即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0人。許秀宜因而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游政龍（籍設金湖里）、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並另委請不知情之吳上欣協助招募有償之掃街人員，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明知參與掃街半日之走路工報酬應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且許秀宜雖對范姜淑媛將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致電洪秋莉提議將掃街人員之「報酬」提高至1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額，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遂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約定由許秀宜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其直接或間接招募之金湖里掃街人員即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
㈣、洪秋莉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某時，在許秀宜位在觀音區金湖里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內，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1,500元賄賂共1萬3,500元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顯然過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宜稱：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政事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宜必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放報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是否有到場）。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淑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以及許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不知情之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因不知許秀宜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乃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吳宗憲明知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嗣後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卻未告知范姜淑媛，仍同意范姜淑媛發放每人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范姜淑媛嗣後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之報酬，請吳文森協助發放，而吳文森明知稍後將有許秀宜所允諾之報酬可領取，此筆600元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卻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00元（亦即為自己收受600元賄賂及幫助代收其餘應轉交予游政龍、謝清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之每人600元共計4,800元賄賂）。嗣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再至許秀宜之金湖里競選總部，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依當時時間點為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為候選人（吳宗憲、許秀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酬等情事，均能認知每人1,500元之款項為賄款，仍各自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記載電話及地址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之「報酬」（賄款）。吳文森並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而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前已收受許秀宜所交付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費用，均知悉此筆600元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而增加之賄款，卻仍承前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再收受此筆600元款項。故吳文森、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均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各收受共2,100元之賄款。
二、吳宗憲、洪秋莉共同或分別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接續為下列行為：
㈠、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10萬元作為行賄莊崇坊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年10月6日上午、下午，以LINE與莊崇坊聯繫後，吳宗憲與洪秋莉即於同日下午至莊崇坊之三和里里長辦公室拜訪，由洪秋莉交付10萬元現金予莊崇坊作為莊崇坊競選三和里里長之經費，並請莊崇坊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莊崇坊（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則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該筆款項。
㈡、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0月10日（樹林里里長黃文章競選總部成立日），在黃文章之樹林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黃文章競選經費為名義，交付1萬2,000元予黃文章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作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黃文章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然嗣後為黃文章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1月1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
㈢、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由洪秋莉於111年10月間某日上午，在吳宗憲之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議員服務處內，向來訪之大同里里長兼候選人劉秀華以10萬元之金額行賄，供作劉秀華之競選經費，請劉秀華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然當場為劉秀華所婉拒。
㈣、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0月22日（富源里里長余奕增競選總部成立日），在余奕增之富源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余奕增競選經費為名義，交付2萬元予余奕增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作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余奕增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然嗣後為余奕增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1月1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
㈤、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5萬元作為行賄許秀宜之賄款，由洪秋莉以LINE與許秀宜聯繫後，推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7日上午8時37分許至許秀宜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嗣在該競選總部旁之車庫，交付5萬元現金予許秀宜作為許秀宜競選金湖里里長之經費，並請許秀宜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幫吳宗憲拉票，許秀宜則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該筆款項。
㈥、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3萬元作為行賄許福川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上、中旬某日，至許福川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住處內，先作勢與許福川閒聊後，表示有事欲離去，而在離去前，突然將3萬元塞進許福川之口袋內，隨即離去。洪秋莉離去後，許福川清點該筆款項為3萬元，認知到係吳宗憲、洪秋莉行求其許福川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之賄款，許福川因知悉此行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旋於翌日委請黃渝方將該筆款項退還洪秋莉，黃渝方隨即將該筆款項攜至吳宗憲之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議員服務處內，並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及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專勤隊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及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明確（見選訴字卷一第287至290頁，選訴字卷二第19至21頁、第34至37頁、第52至55頁），此外，公訴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之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選訴字卷五第18至21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就事實欄一、㈠被告許大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大進就其所犯事實欄一、㈠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高文政、高永珍證述之情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至49頁背面、第75至7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179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87至97頁）、檢察官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為之勘驗筆錄（見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39至47頁背面）、高文政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5頁）、111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登記冊（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7頁）、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桃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見選訴字卷一第19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大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㈡、就事實欄一、㈡被告許秀宜、張捷明所共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其等所犯事實欄一、㈡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3頁），核與證人謝清龍、彭傳生、何秀珠證述之情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83頁背面至187頁、第189至191頁、第195至199頁背面、第207頁背面至211頁、第215至217頁背面、第223至227頁）大致相符，並有LINE通訊軟體「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許秀宜與證人謝清龍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65至16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93頁）、彭傳生、何秀珠之個人戶籍資料、遷徙紀錄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01至303頁，選訴字卷三第241至243）、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秀宜、張捷明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㈢、就事實欄一、㈢、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一、㈢、㈣所示之犯行，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就其所犯事實欄一、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第26至32頁、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范姜淑媛、吳上欣、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余淑娟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9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2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第109至113頁、第145至147頁、第153至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7至21頁背面、第33頁及背面、第275至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225頁背面至229頁背面，選訴字卷二第260至263頁、第351至352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大致相符，並有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名冊翻拍照片（見選偵字第69號卷第95頁）、游政龍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23至225頁、第263至269頁，選偵字第81號卷第51至59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繳款人或所有人為謝清龍、張鈞源、游政龍、沈信龍，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偵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189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1年11月11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2221號函、112年4月12日桃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111年11月15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2222號公告、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名單（見選偵字第49號卷第317至321頁，選訴字卷一第199頁）、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05至327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㈣、就事實欄二、㈠、㈢、㈤、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所共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二、㈠、㈢、㈤、㈥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第26至32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黃渝方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35頁背面至139頁背面、第153頁背面至155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89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67頁及背面，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25頁背面至227頁、第235至237頁、第247至251頁、第263頁背面至26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13至15頁、第279頁背面至283頁、第285頁背面、第325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並有證人莊崇坊與被告洪秋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47頁背面）、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繳款人莊崇坊，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9頁背面）、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29頁、第333頁、第337頁、第33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㈤、就事實欄二、㈡、㈣被告吳宗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就其所犯事實欄二、㈡、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黃文章、余奕增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32號卷卷二第3至15頁、第21頁背面至23頁背面）大致相符，並有黃文章、余奕增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31頁、第335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上開犯行，均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欄一、㈢、㈣、二、㈠、㈤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吳宗憲就事實欄二、㈡、㈣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欄二、㈢、㈥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事實欄一、㈡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就事實欄一、㈢、㈣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就事實欄二、㈤之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文森係基於與同案被告吳宗憲、范姜淑媛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地收受同案被告范姜淑媛交付之5,400元，嗣於111年11月21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該部分應另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惟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賄之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受賄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尚難論以行賄罪。經查，被告吳文森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人在金湖里騎車掃街拜票，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交付被告吳文森現金5,400元，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其協助發放，被告吳文森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吳文森既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一同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在金湖里掃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且被告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將4,800元交給吳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不是幫吳宗憲、許秀宜發錢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295頁背面），足見被告吳文森收受范姜淑媛交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共計4,800元之意思，依上開說明，並無行賄之意圖，應認係幫助收賄者即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收受賄賂，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尚難認其與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被告吳文森應無再論以共同交付賄賂罪之餘地。是核被告吳文森所為，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以及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被告吳文森所為上開收受賄賂及幫助收受賄賂之行為，行為時間、地點重疊密接，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被告吳文森之犯罪目的單一，應認屬一行為。被告吳文森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起訴意旨認被告吳文森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4,800元，嗣轉交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部分之所為，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尚有誤會，惟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審理。
㈢、核被告張溢雄、高勵敏就事實欄一、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核被告許大進就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
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間，就事實欄一、㈢、㈣對於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行賄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吳宗憲利用不知情之范姜淑媛遂行交付賂賄犯行，為間接正犯。被告吳宗憲、洪秋莉間，就事實欄二、㈠、㈢、㈤、㈥對於有投票權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而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23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許秀宜與張捷明間，就事實欄一、㈡對於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珠預備交付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又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於111年桃園市議員、里長選舉前，被告吳宗憲緊接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黃文章、劉秀華、余奕增、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被告洪秋莉緊接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被告許秀宜緊接對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珠、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預備交付賄賂或交付賄賂，顯均係基於單一使被告吳宗憲或許秀宜當選之賄選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另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陸續收受賄賂600元、1,500元，顯均係基於單一收受賄賂之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
㈥、被告許秀宜所犯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犯行之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被告許秀宜上開所為，僅成立一交付賄賂罪（見選訴字卷一第44頁），容有未恰。
㈦、被告吳文森幫助收受賄賂罪部分，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而此雖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惟本院於量刑時仍應併予衡酌此部分減刑事由，併此陳明。
㈧、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於偵查中均曾自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㈨、按犯刑法第143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於偵查或審判中均曾自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
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許大進本案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固有不該，然考量其身為許秀宜之兄支持其妹競選里長之動機，與一般支持民眾與候選人之關係不同，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以其犯罪情節論，惡性尚非重大不赦，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縱使量處法定最低本刑，仍失之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之憾，爰就被告許大進所犯行求賄賂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
、量刑：
１、爰審酌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交付賂賄罪部分）、許大進、張捷明等人明知選舉乃民主政治運作之重要制度，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此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甚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一旦金錢介入選舉，民主政治之真諦即遭抹滅，詎其等為求被告吳宗憲或許秀宜當選，竟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備交付賄賂、行求、交付賄賂，敗壞選風，足以影響、破壞選舉之公正性，戕害民主政治之根基，惟念其等犯後均能坦承犯罪，尚具悔悟之意，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參與犯罪之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張捷明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部分均諭知褫奪公權5年；就被告許大進部分諭知褫奪公權3年；就被告張捷明部分諭知褫奪公權2年。
２、爰審酌被告許秀宜（收受賄賂罪部分）、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不思正當行使民主政治制度賦予之選舉權，竟貪圖小利收受賄賂，敗壞選風，惟念其等犯後業坦承犯行，尚具悔意，且被告吳文森就其幫助收受賄賂部分犯行，符合刑法第30條第2項減刑規定，兼衡其等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諭知褫奪公權2年。
３、末查被告吳宗憲前雖因賭博案件，經本院以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67年10月16日執行完畢；又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71年度訴字第258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於72年間以羈押期間抵有期徒刑執行而執行完畢，惟其嗣後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選訴字卷四第301至305頁，選訴字卷五第295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18日北檢銘弗72執4945字第1129101924號函暨所附被告吳宗憲執行案件進行簿（見選訴字卷三第131至133頁）在卷可考；被告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選訴字卷四第313至315頁、第331至333頁、第341至342頁、第349頁、第357頁、第365至367頁、第375至376頁，選訴字卷五第296至299頁、第301至303頁），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均坦承犯行，尚具悔悟之意，經此偵、審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據此，本院審酌上情，認對其等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吳宗憲緩刑5年；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緩刑5年，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緩刑2年，被告張捷明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為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大進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被告張捷明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顯示其等守法觀念不足，為使其等於緩刑期間內，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使其等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及其等生活狀況等情，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均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8萬元、8萬元、5,000元、5,000元、5,000元、4萬元、1萬元，及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命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命被告張捷明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均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再倘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等之緩刑宣告，併予指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之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張捷明所有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此據被告張捷明於調詢時陳述明確（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59頁背面），自應依前述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分別收受之賄賂5萬元、2,100元、2,100元、2,100元，雖未均扣案，然均屬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因本案之違法行為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按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另金錢為替代物，自無須拘泥於一般原物沒收之理論，倘能確認係供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縱查扣者已非原來之金錢，仍屬具體存在之特定原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045號刑事判決參照）。另按對應刑法及特別刑法中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在刑事沒收程序方面，刑事訴訟法於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專編中，規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3），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即不論是職權沒收或義務沒收，凡第三人之財產可能被沒收者，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而與犯罪行為人之沒收程序，彼此互斥，不能混淆。又檢察官對特定被告及犯罪事實起訴之效力，自涵括對被告及第三人沒收之法律效果，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或有違法行為，且符合依法沒收之要件者，即有諭知沒收之義務，尚無待檢察官之聲請。倘依卷證涉及第三人財產之沒收，而檢察官未於起訴書記載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於法院審理中，第三人亦未聲請參與沒收程序，檢察官復未聲請者，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及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務之法理，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第三人未為第一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本於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至於法院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檢察官仍負有舉證責任，法院則本於全辯論意旨所得之心證，而為沒收與否之判決，並不當然即應為第三人財產沒收之宣告，是法院依職權裁定命參與，與法院之中立性，尚不相違。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79號刑事判決參照）。是行賄者交付之賄賂，一方面屬於收賄者之犯罪所得，另一方面，屬於行賄者移轉給收賄者之犯罪物，發生行為人犯罪所得沒收與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競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絕對義務沒收規定，係刑法第38條第3項但書所稱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特別規定。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第1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但該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議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乃賦予對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如第三人已陳明對沒收不異議者，法院自無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66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未扣案被告許大進用以行求之賄賂5,000元；未扣案被告許秀宜用以預備交付彭傳生、何秀珠1人5,000元之賄賂合計1萬元；未扣案被告吳宗憲分別用以行求黃文章、余奕增之賄賂各1萬2,000元、2萬元；未扣案被告洪秋莉分別用以行求劉秀華、許福川之賄賂10萬元、3萬元，均係其等用以行求或預備賄選之賄賂，雖均未據扣案，惟係屬已備妥可具體特定之物，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查被告吳宗憲交付第三人莊崇坊之10萬元，以及各交付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之2,100元，屬於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之犯罪所得，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上開犯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均以緩起訴處分確定，迄今未向法院聲請沒收其犯罪所得，又因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均向本院表示對於第三人沒收、追徵本案賄賂部分，皆沒有意見，不提出異議等語（見選訴字卷二第390至39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規定，本院尚無職權裁定命其等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而吳宗憲所交付予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莊崇坊之上開賄賂，業據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莊崇坊繳回扣押，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第49頁背面，偵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189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附卷可參，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宣告沒收。
㈣、至於本案其餘扣案物品，均查無證據可證係供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本院自不得併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被告許大進部分：
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大進於上開時、地係以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向高文政行求賄賂，因認被告許大進除前述5,000元賄賂外，其餘2萬5,000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
２、訊據被告許大進堅決否認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係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之情，辯稱：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僅5,000元等語。經查：證人高文政於調詢時證稱：許大進從口袋掏出新臺幣千元現鈔數張要塞到我的口袋，我看到後嚇一跳趕緊躲開，並且用手撥開許大進的右手，說「不要拿錢」，我哥哥高永珍從旁邊經過，許大進就趕緊將手上的現鈔收起來。我當時直接拒絕許大進，沒有清點等語（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75頁及背面）；於偵訊時證稱：許大進直接從口袋拿出一疊錢要塞進我的口袋，那是1疊千元鈔票，我不知道是多少錢，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是千元鈔票，我看到之後就馬上閃躲，手也一直擋，且說「不要拿錢」，許大進看到有人來之後就把錢收起來了等語（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頁背面至49頁），是依證人高文政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許大進固有欲交付數張新臺幣千元鈔票予其收受之事實，然高文政並不清楚被告許大進當時欲交付新臺幣千元鈔票之張數為何，是自難認被告許大進欲交付之現金即為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大進欲交付高文政賄賂為約3萬元之新臺幣千元鈔票，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許大進係以約3萬元現金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許大進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現金僅5,000元，就超過被告許大進坦承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現金5,000元即2萬5,000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被告許大進此部分犯罪，原應為被告許大進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被告許大進此部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㈡、被告吳宗憲部分：
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宗憲於上開時、地係以3萬元，向余奕增行求賄賂，因認被告吳宗憲除前述2萬元賄賂外，其餘1萬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
２、訊據被告吳宗憲供稱其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約1至3萬元等語。經查：證人余奕增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吳宗憲在我競選總部111年10月22日成立時贊助2萬元，我請我太太在被告吳宗憲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被告吳宗憲給我的2萬元以贊助款之名義還回去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21至23頁），是依證人余奕增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吳宗憲贊助之金額為2萬元，是自難認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現金為3萬元。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為3萬元，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吳宗憲係以3萬元對余奕增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吳宗憲對余奕增行求賄賂之金額僅2萬元，就超過部分即1萬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被告吳宗憲此部分犯罪，原應為被告吳宗憲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被告吳宗憲此部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范姜淑媛與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明知掃街活動本有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固定參與，而縱使對當日欲進行掃街之里之路線不熟悉，亦僅需額外僱用1人在前帶路即可，並無大規模招募之必要，且有償招募他人參與掃街半日之報酬應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竟仍趁有償招募上開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走路工之機會，先由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委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19日聯繫許秀宜，請許秀宜招募111年11月21日掃街之有償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0人。嗣於111年11月20日晚上，在吳宗憲大觀路服務處內，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共同討論翌日金湖里掃街之事，決定分由洪秋莉先於翌日一早將所招募之走路工報酬一部分（1人600元，視總人數而定）交付許秀宜，被告范姜淑媛則於翌日掃街時到場，並於掃街結束後，假借補貼油錢為由，另發放予所招募之走路工1人600元，欲以時間點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候選人（吳宗憲、許秀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酬等情事，以此默示意思表示向所招募之走路工約定票投吳宗憲、許秀宜。許秀宜乃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游政龍（籍設金湖里）、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並另委請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協助招募走路工，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許秀宜當時雖對被告范姜淑媛會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嗣後致電洪秋莉提議將走路工之「報酬」（賄款）提高至1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額。嗣於111年11月21日當天掃街開始前，洪秋莉在許秀宜位在觀音區金湖里之競選總部內，將每人1,500元9人共1萬3,500元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縱使未計入被告范姜淑媛將會發放之600元，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顯然過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宜稱：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政事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宜必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放報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是否有到場）。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淑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許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走路工吳文森等9人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被告范姜淑媛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上開補貼油錢為名義之每人600元予所招募之走路工，而吳宗憲應已知悉洪秋莉會發放每人1,500元予所招募之掃街人員，便將此事告知被告范姜淑媛，然被告范姜淑媛仍決定發放，惟為避免遭人查覺，便將吳文森拉至無第三人在場之處，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掃街人員9人每人600元之「油資補貼」，請吳文森協助發放。嗣吳文森等9人至許秀宜之金湖里競選總部，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留電話地址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之「報酬」（賄款）。吳文森則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因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姜淑媛之供述、同案被告吳宗憲之供述、同案被告洪秋莉之供述、同案被告許秀宜之供述、同案被告吳文森之供述、同案被告張溢雄之供述、同案被告高勵敏之供述、同案被告謝清龍之供述、同案被告游政龍之供述、同案被告沈信龍之供述、同案被告張鈞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菊、范玉嬌之供述，及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游政龍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許秀宜與同案被告洪秋莉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范姜淑媛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范姜淑媛就其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憲、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以及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固皆坦承屬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被告范姜淑媛之辯護人並以：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付出時間及體力參與金湖里掃街，被告范姜淑媛所放發每人600元係走路工報酬，並非賄賂等語，為被告范姜淑媛辯護。經查：
㈠、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憲、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及余淑娟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業如前述，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被告范姜淑媛不知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１、證人吳宗憲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人員、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約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再由被告范姜淑媛補貼油資600元予掃街人員這件事。我與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她要聯絡許秀宜找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范姜淑媛跟我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工資，所以掃完街掃街人員工資是由被告范姜淑媛發放，被告范姜淑媛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街人員600元，我沒有跟被告范姜淑媛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51頁背面至57頁、第67頁背面至69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69頁背面至17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53至55頁，選訴字卷二第16至17頁，選訴字卷三第193至207頁）。
２、證人洪秋莉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范姜淑媛、吳宗憲在服務處討論隔天要去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是被告范姜淑媛接洽，只有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發放600元予掃街人員。被告范姜淑媛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89頁背面至97頁背面、第107頁背面至109頁、第111至11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23頁背面至125頁背面、第319頁背面至32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76至77頁，選訴字卷二第247至258頁）。
３、依證人吳宗憲、洪秋莉之證述，其等與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係決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范姜淑媛，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足證被告范姜淑媛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秀宜於掃街結束後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４、檢察官雖另舉本院羈押訊問筆錄記載被告范姜淑媛於羈押訊問時自承：「（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同一日的掃街活動這件事情，而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00元，也就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我給吳文森的當下才知道」等語（見本院聲羈字卷第67號卷第94至95頁），然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范姜淑媛上開羈押訊問錄音光碟，勘驗結果為：「法官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掃街活動這件事情，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00元，也就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的金額？你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答：我給吳文森當下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兩個都是擔任助理，沒有事先溝通協調，都不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答：就是之前沒有溝通好。」，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見選訴字卷二第351至352頁）附卷可參，是本院上開羈押筆錄有關「我給吳文森的當下才知道」之記載自屬誤載，足認被告范姜淑媛於本院羈押訊問時並無自承其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洪秋莉亦委由許秀宜發放每人1,500元共計1萬3,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難以本院上開羈押筆錄之錯誤記載逕認被告范姜淑媛於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酬勞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
５、證人吳文森固證稱：吳上欣打電話通知我要我參加金湖里掃街，說可獲得車馬費，我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至金湖里掃街，吳宗憲助理即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突然把我拉到旁邊，請我幫忙轉發我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之掃街人員油資補助費，每人600元，我答應被告范姜淑媛後，被告范姜淑媛當場交付我5,400元的現金。（問：被告范姜淑媛給你5,400元的時候是怎麼跟你說的？）說有參加掃街的人的油錢，1個人給600元。（問：為什麼參加掃街的人，可以另外再拿600元的油錢？）因為我們有騎機車。（問：你當天騎一個上午的機車？）是。（問：騎一個上午的機車需要拿到600元的油錢嗎？）不用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105頁背面至111頁背面、第115頁背面至119頁、第291頁背面至29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07頁及背面，聲羈字第29號卷第54至58頁，選訴字卷三第208至221頁），然吳文森上開證述僅能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收受，並告知吳文森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並請吳文森協助轉交其餘8人。又吳文森除收受被告范姜淑媛發放之600元外，尚有收受洪秋莉交付之1,500元，自會認為被告范姜淑媛所稱「油錢」係指「1,500元」走路工費用以外之油資補貼，且認為600元之油資補貼高於行情。惟一般選舉走路工即有償掃街人員之報酬並無一定名稱，可稱「走路工費用」、「交通費」、「車馬費」、「工作費」、「茶水費」等名義，是被告范姜淑媛縱稱600元為油資補貼，亦難以此逕認被告范姜淑媛已知悉洪秋莉另發放1,500元走路工費用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故意稱600元為額外之油資補貼。
６、至於證人吳上欣固證稱：吳文森拿4,800元給我，說是被告范姜淑媛交給他的，吳文森要我拿給許秀宜轉交給金湖里掃街人員，說是車馬補助費，一個人600元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145至147頁、第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75至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證人許秀宜固證稱：洪秋莉於當日上午將現金1萬3,500元交給我，我有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3頁及背面、第29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77至81頁背面、第89頁背面至95頁背面、第333頁背面至335頁背面、第355頁背面至357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29號卷第29至31頁，選訴字卷二第236至246頁）；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張溢雄、高勵敏、余淑娟固均證稱：其等有參與金湖里掃街，掃街結束後分別收到600元及1,500元報酬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9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2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第321頁背面至333頁、第343頁背面至349頁，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7至13頁背面、第19至21頁、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第109至111頁、第123至125頁、第153至157頁、第165至167頁背面），然僅能證明洪秋莉當日有將現金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許秀宜嗣後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以及被告范姜淑媛當日有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吳文森扣除600元後轉交4,800元予吳上欣，吳上欣嗣轉交每人600元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8人，然尚無法證明被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７、證人洪秋莉於調詢時固證稱：在金湖里掃街活動結束後，被告范姜淑媛有向我表示她有補助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的油資，我向她爭執我已經發放每人1,500元的報酬，不用重複給予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95頁背面），然於偵訊時改稱：我於許秀宜羈押之後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有另外發放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吳宗憲跟我說的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15頁）；於本院審理中仍稱：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另外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才跟被告范姜淑媛發生爭執，而非活動結束後知道等語（見選訴字卷二第253頁），是證人洪秋莉就其係何時知道被告范姜淑媛有另外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一節，前後所述不一，已難憑採，尚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曾向洪秋莉表示有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且縱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曾向洪秋莉表示已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與洪秋莉發生爭執，反而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事先不知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難逕認被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㈢、任何人均可以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並不以經列冊登記之助選員為限。又辦理競選活動，必須大量輔選工作人員從事插旗幟、立標語、發宣傳單、拜訪選民及組織車隊遊行等輔選工作。再者，從事競選工作，多屬臨時性之任務編組，且具有所需人力、工作時間不定之高度彈性，若以正式僱用工作人員之方式招募人手，實在不符實際需要及經濟效益，通常會以支付些許金錢補貼方式為之，乃眾所週知之事。又被告范姜淑媛發放每位600元之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業如前述。而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參與上開半日之金湖里掃街活動，事實上已有提供適當之勞務為吳宗憲、許秀宜競選，依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參與半日掃街活動而給予600元報酬，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范姜淑媛在不知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形下，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賂之意思。是被告范姜淑媛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確屬有據，自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上開論據，尚不足以證實被告范姜淑媛確有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犯行，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范姜淑媛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確信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項前段、第111條第1項後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143條、第55條、第59條、第30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4款、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凌于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何宇宸
　　　　　　　　　　　　　　　　　　
　　　　　　　　　　　　　　　法　官　張明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姜淑媛



選任辯護人  曾逸豪律師
            范振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9、81、88號
、112年度選偵字第24、32、39、43、49、50、51、52號），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檢察官起訴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原審審理後，認本件並無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
    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是本案公
    訴人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被告確有涉犯交付賄賂罪，復
    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
    ，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認其犯罪不能證明，而對被告為無
    罪之諭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
    關於此部分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同案被告吳宗憲在民國111年11月21日掃街活動結束之前，已
    知同案被告洪秋莉將發放參加掃街之臨時工每人新臺幣（下
    同）1,500元一情：
　　洪秋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前一天晚上同案被告許秀宜有跟
    我說改發放1,500元，我就於該晚或翌日一大早，跟吳宗憲
    說這件事；吳宗憲說授權給我處理，但他知道由預計的掃街
    一天改為半天等語；吳宗憲於偵訊時亦證稱：若洪秋莉跟我
    說要發放1,500元，我不會反對；至於在掃街結束後，我又
    同意被告發給每人600元，可能是因為她們再說這件事時，
    我沒有認真在聽，但她們說了我都同意等語，足認於金湖里
    掃街結束以前，洪秋莉已告訴吳宗憲要將參加掃街人員費用
    改為發放每人1,500元，且僅掃街半天，吳宗憲已知悉明瞭
    。故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掃街拜票半
    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價部分，已
    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
    犯意聯絡。
　㈡被告於金湖里掃街拜票日前一晚（即111年11月20日晚間），
    已知悉洪秋莉聯繫許秀宜協助找人參加掃街拜票，且知悉由
    何人負責找臨時工參加掃街活動，就由該人負責發放報酬：
　　被告於調詢時供稱：吳宗憲競選團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
    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
    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當天晚上我、吳宗憲及洪秋莉
    在服務處開會討論選舉事宜，我有提到隔天要在金湖里舉辦
    掃街拜票行程，洪秋莉在我們面前便主動與許秀宜聯繫，請
    許秀宜幫忙找人一同掃街拜票等語，此與洪秋莉於偵訊時證
    稱相符。而被告於調詢時亦稱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
    是其自己找的人，會自己交付金錢，至於部分里是透過里內
    朋友幫忙找尋，其即將金錢交給該里內朋友幫忙發放等語，
    此亦經吳宗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係由何人聯絡臨時工，即由
    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故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
    拜票之臨時工既係由洪秋莉透過許秀宜聯繫覓得，並應由洪
    秋莉發放臨時工報酬，而非由被告負責發放，此情當為長期
    擔任吳宗憲助理並較洪秋莉熟稔相關事宜之被告所知悉。
　㈢故被告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
    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  
　⒈吳宗憲在當天掃街活動結束前已知由洪秋莉發放掃街臨時工
    每人1,500元，其與洪秋莉、許秀宜對此亦有犯意聯絡。而
    吳宗憲於偵訊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掃街當天其跟被告有參與金
    湖里的掃街，掃街完成後，被告覺得應該要各發600元給掃
    街的9個人，問我我也說要給，一般都是給500元，但當天因
    為快要到1點了，所以被告有說要多給100元，我有同意這個
    金額等語，吳宗憲一方面知悉洪秋莉將發放每位臨時工1,50
    0元，另一方面又允諾被告發放600元，而被告主觀上也知道
    洪秋莉才是負責發放掃街臨時工報酬之人，卻又「詢問」吳
    宗憲上情，更實際發放600元，則被告有與吳宗憲等人有對
    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
    聯絡。且無論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洪秋莉另發放每位臨時工
    半日報酬1,500元，又縱使洪秋莉係發放半日臨時工合理報
    酬500元，至此每位臨時工只要參加半天掃街活動亦可獲得
    共1,100元，也屬不相當之對價，因此被告事前有無與洪秋
    莉談論發放金額，仍無礙於被告與吳宗憲等人有間接犯意聯
    絡之認定。
　⒉況同案被告吳文森於偵訊時證稱掃街要結束之前，被告將其
    拉至旁邊，稱今日油錢補助為1人600元，9人共5,400元，當
    時沒有其他人看到，吳宗憲也在其他地方跟別人說話等語；
    又於羈押訊問時供稱被告交付5,400元時，稱是參加掃街之
    人的油錢，每人600元等語，是被告若是發放臨時工合理報
    酬，何需特別將吳文森拉至無人的地方，又表示是油錢補貼
    ，顯見被告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款項，其
    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當與吳宗憲等人有
    犯意聯絡。
　⒊再者，本件交付掃街臨時工報酬之順序，吳文森係先自被告
    處取得5,400元，再從許秀宜處取得1,500元，吳文森又是在
    許秀宜競選總部用午餐時，始知悉尚能夠領取1,500元，故
    吳文森自被告處取得5,400元時，主觀上已認知該款項係吳
    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原審判決卻又認定被告發
    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係基於給
    付勞務報酬之意，其若無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
    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吳文森
    何以認為被告所發放之600元同為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
    持之賄款，判決理由顯有矛盾。且原審判決既認吳文森就收
    受被告交付之5,400元，係為幫助投票受賄，則其從屬於何
    正犯，原審判決亦未說明。
　㈣是以，原判決就認定被告無罪之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
    提起上訴，聲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惟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
    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
    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
    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
    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
    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
    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
    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
    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審斟酌取捨被告之供述、同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
    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
    龍、張鈞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
    菊、范玉嬌之證述，及卷附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
    「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游政龍
    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NE
    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許秀宜與洪秋莉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
    照片、被告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
    等證據資料，暨勘驗被告於羈押訊問期日之陳述，有勘驗筆
    錄在卷可參。綜合審認上開證據資料，認定本件並無積極證
    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無從
    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本件檢察官
    所舉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被告
    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難認有違
    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
    任意指為違法。
　㈢且查　 
　⒈吳宗憲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
    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於
    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
    人員、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
    街前1天討論約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
    再由被告補貼油資600元這件事。我與被告於金湖里掃街前1
    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她要聯絡許秀宜找
    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跟我
    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
    工資，所以由被告發放，被告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街人員60
    0元，我沒有跟被告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
    員等語。證人洪秋莉亦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金湖
    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吳宗憲在服務處討論隔天要去金
    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
    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
    。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是被告接洽，只有
    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
    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
    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
    才知道被告發放600元予掃街人員。被告不知道我有拿錢給
    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
    語。故依吳宗憲、洪秋莉上揭證述，其等與被告於金湖里掃
    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係決
    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
    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
    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
    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故被告將
    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
    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
    秀宜於掃街結束後又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
    掃街人員。故縱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
    掃街拜票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
    價部分，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
    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仍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亦有所知悉並有
    犯意聯絡。
　⒉被告雖自承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是由其自行覓得掃
    街臨時工，即由自己交付對價等節，吳宗憲亦稱由何人聯絡
    臨時工，即由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而雖吳宗憲競選團
    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
    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被告
    亦知悉此情，然是時既未曾確認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
    少工資，且翌日洪秋莉未參與掃街，被告亦不知悉吳宗憲、
    洪秋莉、許秀宜等協議發放每位掃街人員之1,500元之約定
    ，則掃街完必須發放工資時，被告逕予發放尚符合掃街拜票
    半日工資報酬行情之600元（9人共5,400元），無悖於社會
    相當性。而支付掃街拜票工資雖未違法，然適逢選舉期間，
    當街交付款項難免落人口實且易生爭端，被告將吳文森拉至
    一旁再交付並稱係掃街之油錢，自非屬掩飾非法之舉措，要
    不得以此推認被告確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
    款項，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而與吳宗
    憲等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
    行使之間接犯意聯絡。
　⒊而吳文森收受被告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並另請其幫忙轉發相
    關掃街人員之每人600元油資補助費時，明知稍後仍有許秀
    宜所允諾之每人1,500元報酬可領取，該等款項顯均屬為吳
    宗憲掃街拜票而得領取，且已不相當而屬吳宗憲為換取選民
    投票支持之賄款，而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
    票權人（其餘掃街8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
    00元。而就被告個人所交付每人600元之掃街拜票費用，依
    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
    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對於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
    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
    情形下亦不知悉，則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
    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
    賂之意思。且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
    ，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
    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
    賄之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
    受賄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
    ，尚難論以行賄罪。吳文森既與其他8人一同在金湖里掃街
    ，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
    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
    同案被告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
    接或間接發放予他人各600元，且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
    將4,800元交給吳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
    不是幫吳宗憲、許秀宜發錢等語，足見吳文森收受被告交付
    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
    其他一同掃街之人（共8人，合計4,800元）收取之意，亦即
    係幫助其他收賄者（一同掃街之人）收受賄賂，而犯刑法第
    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而非與吳宗憲、洪
    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此亦據原審判決
    論斷無訛。
　⒋是以，本件被告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吳文森等9名
    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
    告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
    掃街人員。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
    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原審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程度仍無法使法院達於
    可排除合理之懷疑而形成被告有罪之法律上確信程度，尚不
    足證明被告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
    賄賂罪行，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檢察官所指犯行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已說明其證
    據取捨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並經本院補充說明如上，核無
    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就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序
    後，本於經驗法則所為證據取捨、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
    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採
    ，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凌于琇上訴後，
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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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宗憲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洪秋莉　　
選任辯護人　劉彥呈律師
　　　　　　曾家貽律師
被　　　告　范姜淑媛　
選任辯護人　范振中律師
被　　　告　許秀宜　　
選任辯護人　呂福元律師
被　　　告　吳文森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被　　　告　張溢雄　　
　　　　　　高勵敏　　
　　　　　　許大進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游淑琄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張捷明　　
第　三　人　莊崇坊　　
　　　　　　謝清龍　　
　　　　　　游政龍　　
　　　　　　張鈞源　　
　　　　　　沈信龍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69號、第81號、第88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
號、第32號、第39號、第43號、第49號、第50號、第51號、第5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宗憲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
拾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
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
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參萬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洪秋莉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
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
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
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壹拾參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秀宜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褫奪公權伍年。又犯有投票權人收受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向指定之政
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
幣陸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吳文森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
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
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
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溢雄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
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
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
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高勵敏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
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
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
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大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
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參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
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肆萬元
，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
賄賂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捷明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
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向指定之政
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扣案之iPhone手機壹支沒收
。
第三人莊崇坊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拾萬元，沒收之。
第三人謝清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游政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張鈞源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沈信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范姜淑媛無罪。
　　事　實
一、吳宗憲係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即民國111年直轄市議員
    選舉）第12選區（即觀音區）市議員候選人，洪秋莉為吳宗
    憲之助理；許秀宜係111年里長選舉之桃園市觀音區金湖里
    里長候選人，許大進為許秀宜之胞兄，張捷明為許秀宜之丈
    夫，其等均明知公職人員之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之表徵，為
    期選賢與能及選舉之公正、公平，以及選民之自由意志不應
    受外力之不當干預，不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行求、交付
    賄賂，而上開市議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係自111年11月16日起
    至同年月25日止，上開議員及里長選舉均預定於111年11月2
    6日舉行投票，詎為求吳宗憲、許秀宜能順利當選，竟分別為
    下列行為：
㈠、許大進於111年9月9日上午9時4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0號普通重型機車，在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之大
    興起重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之犯意，以新臺幣
    （下同）5,000元鈔票，向有投票權之高文政（籍設金湖里
    ）行求賄賂，以投票支持許秀宜，惟高文政拒絕收受賄款，
    而止於行求賄賂階段。
㈡、許秀宜於111年10月間，透過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
    706巷之樂購市社區住戶謝清龍，介紹有觀音區金湖里里長
    投票權之弱勢住戶彭傳生、何秀珠給許秀宜認識，許秀宜、
    張捷明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賄賂之犯意聯絡，於11
    1年10月間，身穿競選背心，至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
    0號2樓彭傳生住處拜票，並承諾會協助其向社會局聲請弱勢
    補助款，以投票支持許秀宜，同日因何秀珠出外工作，許秀
    宜、張捷明並未與其碰面。許秀宜旋即於111年11月16日，
    以獅子會救助名義，使用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在「宜
    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中，向群組內之成員募款，並募得
    3萬3,000元，惟實際收受募得之款項僅1萬8,000元，許秀宜
    與張捷明預備發放彭傳生、何秀珠一人5,000元補助款，以
    尋求其2人投票支持許秀宜，並告知謝清龍上情，惟許秀宜
    、張捷明因故作罷，而止於預備賄賂階段。
㈢、因許秀宜此次係第一次參選，故諸多選舉事宜會向吳宗憲請
    益，2人因而搭檔競選。而吳宗憲預計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
    在金湖里舉行掃街拜票活動，由洪秋莉負責聯繫許秀宜，請
    許秀宜招募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有償掃街拜票
    人員即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0人。許秀宜因而
    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游政龍（籍設金湖里）、
    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
    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
    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
    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並另委請不知情之吳
    上欣協助招募有償之掃街人員，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
    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
    （籍設觀音區草漯里）。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明知參與
    掃街半日之走路工報酬應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且許秀宜
    雖對范姜淑媛將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於111年1
    1月21日上午致電洪秋莉提議將掃街人員之「報酬」提高至1
    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額，吳
    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遂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
    ，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約定由許秀宜轉交
    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其直接或間接招募之金湖里掃街人員
    即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
    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
㈣、洪秋莉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某時，在許秀宜位在觀音區金
    湖里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內，將
    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1,500元賄賂共1萬3,500元
    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
    顯然過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
    宜稱：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
    到場等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
    政事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
    宜必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
    放報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
    是否有到場）。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
    淑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
    以及許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
    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不知情之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
    後，因不知許秀宜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
    湖里掃街人員，乃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
    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吳宗憲明知洪秋莉已委由許秀
    宜嗣後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
    員，卻未告知范姜淑媛，仍同意范姜淑媛發放每人600元報
    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范姜淑媛嗣後交付現金5
    ,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
    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
    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之報酬，請吳文森協助發放，而吳
    文森明知稍後將有許秀宜所允諾之報酬可領取，此筆600元
    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卻仍基於有投票
    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
    現金5,400元（亦即為自己收受600元賄賂及幫助代收其餘應
    轉交予游政龍、謝清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
    、杞一郎、余淑娟之每人600元共計4,800元賄賂）。嗣吳文
    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再至許秀宜之金湖里競選總部，沈
    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
    依當時時間點為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
    為候選人（吳宗憲、許秀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
    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
    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酬等情事，均能認知每人1,500元
    之款項為賄款，仍各自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依
    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記載電話及地址後，向許秀宜
    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之「報酬」（賄
    款）。吳文森並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
    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
    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
    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而高勵敏、謝清龍、
    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前已收受許秀宜所交付每
    人1,500元之走路工費用，均知悉此筆600元顯然係吳宗憲為
    換取選民投票支持而增加之賄款，卻仍承前有投票權人收受
    賄賂之犯意，再收受此筆600元款項。故吳文森、高勵敏、
    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謝清龍、游政
    龍、沈信龍、張鈞源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均經檢察
    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各收受共2,100元之賄款。
二、吳宗憲、洪秋莉共同或分別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接續為
    下列行為：
㈠、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
    絡，商議以10萬元作為行賄莊崇坊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
    年10月6日上午、下午，以LINE與莊崇坊聯繫後，吳宗憲與
    洪秋莉即於同日下午至莊崇坊之三和里里長辦公室拜訪，由
    洪秋莉交付10萬元現金予莊崇坊作為莊崇坊競選三和里里長
    之經費，並請莊崇坊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
    幫吳宗憲拉票，莊崇坊（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業經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則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
    意，收下該筆款項。
㈡、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0
    月10日（樹林里里長黃文章競選總部成立日），在黃文章之
    樹林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黃文章競選經費為名義，交
    付1萬2,000元予黃文章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
    作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黃文章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
    支持吳宗憲，然嗣後為黃文章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
    1月1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
    還吳宗憲。
㈢、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
    絡，由洪秋莉於111年10月間某日上午，在吳宗憲之桃園市○
    ○區○○路0段000號議員服務處內，向來訪之大同里里長兼候
    選人劉秀華以10萬元之金額行賄，供作劉秀華之競選經費，
    請劉秀華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
    票，然當場為劉秀華所婉拒。
㈣、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0
    月22日（富源里里長余奕增競選總部成立日），在余奕增之
    富源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余奕增競選經費為名義，交
    付2萬元予余奕增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作為
    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余奕增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
    吳宗憲，然嗣後為余奕增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1月1
    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還吳
    宗憲。
㈤、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
    絡，商議以5萬元作為行賄許秀宜之賄款，由洪秋莉以LINE
    與許秀宜聯繫後，推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7日上午8時37分
    許至許秀宜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
    ，嗣在該競選總部旁之車庫，交付5萬元現金予許秀宜作為
    許秀宜競選金湖里里長之經費，並請許秀宜於觀音區議員選
    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幫吳宗憲拉票，許秀宜則基於有投票
    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該筆款項。
㈥、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
    絡，商議以3萬元作為行賄許福川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年
    11月上、中旬某日，至許福川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住處內，先作勢與許福川閒聊後，表示有事欲離去，而在離
    去前，突然將3萬元塞進許福川之口袋內，隨即離去。洪秋
    莉離去後，許福川清點該筆款項為3萬元，認知到係吳宗憲
    、洪秋莉行求其許福川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
    並幫吳宗憲拉票之賄款，許福川因知悉此行為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旋於翌日委請黃渝方將該筆款項退還洪秋莉，
    黃渝方隨即將該筆款項攜至吳宗憲之桃園市○○區○○路0段000
    號議員服務處內，並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
    處、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及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
    隊桃園專勤隊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被告
    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
    進、張捷明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吳
    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
    、張捷明及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
    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明確（見
    選訴字卷一第287至290頁，選訴字卷二第19至21頁、第34至
    37頁、第52至55頁），此外，公訴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
    、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及吳
    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之辯護人於本院審
    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
    明異議（見選訴字卷五第18至21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
    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
    ，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
    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吳宗憲、洪秋莉、
    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於訴訟
    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
    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犯罪事實之各項
    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
    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就事實欄一、㈠被告許大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大進就其所犯事實欄一、㈠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本
    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
    87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高文政、高永
    珍證述之情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至49頁背面、第75
    至7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179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並
    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87
    至97頁）、檢察官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為之勘驗筆錄（
    見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39至47頁背面）、高文政之個人戶籍
    資料查詢結果（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5頁）、111年村里長
    選舉候選人登記冊（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7頁）、桃園市選
    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桃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見選訴
    字卷一第19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
    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
    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
    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大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核屬可信。
㈡、就事實欄一、㈡被告許秀宜、張捷明所共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其等所犯事實欄一、㈡所示之犯行，
    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
    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
    196至203頁），核與證人謝清龍、彭傳生、何秀珠證述之情
    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83頁背面至187頁、第189至191
    頁、第195至199頁背面、第207頁背面至211頁、第215至217
    頁背面、第223至227頁）大致相符，並有LINE通訊軟體「宜
    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許秀宜與
    證人謝清龍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
    47號卷一第165至16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93頁）、彭傳
    生、何秀珠之個人戶籍資料、遷徙紀錄查詢結果（見選訴字
    卷一第301至303頁，選訴字卷三第241至243）、桃園○○○○○○
    ○○○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
    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
    ，選訴字卷三第407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秀宜、張捷
    明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㈢、就事實欄一、㈢、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
    張溢雄、高勵敏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一、㈢、㈣
    所示之犯行，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就其所犯事實欄
    一、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
    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10至
    16頁、第26至32頁、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
    ），核與證人范姜淑媛、吳上欣、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
    、沈信龍、余淑娟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9
    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2
    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
    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選偵字
    第24號卷三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第109至113頁、第14
    5至147頁、第153至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7至21頁背
    面、第33頁及背面、第275至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
    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225頁背面至229頁背面，選訴字卷二第
    260至263頁、第351至352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大致
    相符，並有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名冊翻拍照片（見
    選偵字第69號卷第95頁）、游政龍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
    拍照片（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23至225頁、第263至269頁
    ，選偵字第81號卷第51至59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
    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繳款人或所有人為謝清龍、張鈞
    源、游政龍、沈信龍，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偵
    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18
    9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1年
    11月11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2221號函、112年4月12日桃選
    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111年11月15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
    2222號公告、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名單（見選偵
    字第49號卷第317至321頁，選訴字卷一第199頁）、沈信龍
    、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杞
    一郎、余淑娟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0
    5至327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
    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
    （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
    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
    高勵敏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㈣、就事實欄二、㈠、㈢、㈤、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所共犯犯行部
    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二、㈠、㈢、㈤、㈥所
    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
    （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第26至32頁，選訴字卷五第19
    6至202頁），核與證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
    黃渝方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35頁背面至139
    頁背面、第153頁背面至155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89
    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67頁及背面，選偵字第32號卷
    一第225頁背面至227頁、第235至237頁、第247至251頁、第
    263頁背面至26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13至15頁、第279
    頁背面至283頁、第285頁背面、第325頁及背面）大致相符
    ，並有證人莊崇坊與被告洪秋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
    拍照片（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47頁背面）、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繳款人莊崇坊，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
    第49頁背面）、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之個人戶
    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29頁、第333頁、第337
    頁、第33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
    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
    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
    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
    相符，核屬可信。
㈤、就事實欄二、㈡、㈣被告吳宗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就其所犯事實欄二、㈡、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
    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
    16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黃文章、余奕
    增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32號卷卷二第3至15頁、第21頁
    背面至23頁背面）大致相符，並有黃文章、余奕增之個人戶
    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31頁、第335頁）、桃園
    ○○○○○○○○○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
    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
    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
    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
    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上開犯行，均堪
    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欄一、㈢、㈣、二、㈠、㈤所為，
    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
    告吳宗憲就事實欄二、㈡、㈣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
    欄二、㈢、㈥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之行求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事實欄一、㈡所為，
    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犯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就事實
    欄一、㈢、㈣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
    之交付賄賂罪；就事實欄二、㈤之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43條
    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文森係基於與同案被告吳宗憲、范姜淑
    媛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地收受同案被告范姜淑媛
    交付之5,400元，嗣於111年11月21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
    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
    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
    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該部分
    應另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
    云云。惟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依
    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收受
    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賄之
    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受賄
    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尚
    難論以行賄罪。經查，被告吳文森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
    許，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
    、杞一郎、余淑娟等人在金湖里騎車掃街拜票，范姜淑媛於
    掃街結束後，交付被告吳文森現金5,400元，稱其與謝清龍
    、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
    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其協助發放，被告
    吳文森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
    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
    、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
    600元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吳文森既與謝清龍、游政龍
    、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一同
    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在金湖里掃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
    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
    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
    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
    、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
    600元，且被告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將4,800元交給吳上
    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不是幫吳宗憲、許
    秀宜發錢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295頁背面），足見
    被告吳文森收受范姜淑媛交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
    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
    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共計4,800元
    之意思，依上開說明，並無行賄之意圖，應認係幫助收賄者
    即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收受
    賄賂，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
    尚難認其與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
    犯意聯絡，被告吳文森應無再論以共同交付賄賂罪之餘地。
    是核被告吳文森所為，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以
    及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被告吳文
    森所為上開收受賄賂及幫助收受賄賂之行為，行為時間、地
    點重疊密接，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
    ，且被告吳文森之犯罪目的單一，應認屬一行為。被告吳文
    森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起訴意旨
    認被告吳文森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
    、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4,800元，嗣轉交予吳上欣
    ，委由吳上欣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
    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部分之所為，係涉犯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尚有誤會，惟因
    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審理。
㈢、核被告張溢雄、高勵敏就事實欄一、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4
    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核被告許大進就事實欄一、㈠
    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
    。
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間，就事實欄一、㈢、㈣對於有
    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
    雄、張鈞源行賄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
    同正犯。被告吳宗憲利用不知情之范姜淑媛遂行交付賂賄犯
    行，為間接正犯。被告吳宗憲、洪秋莉間，就事實欄二、㈠
    、㈢、㈤、㈥對於有投票權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
    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
    論以共同正犯。又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
    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
    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
    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
    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
    ，始成立共同正犯。而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
    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
    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
    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之罪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
    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3223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許秀宜與張
    捷明間，就事實欄一、㈡對於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珠預
    備交付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
    犯。
㈤、又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
    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
    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
    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
    ，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
    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
    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
    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
    議參照）。是於111年桃園市議員、里長選舉前，被告吳宗憲
    緊接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
    森、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黃文章、劉秀華、余奕增、
    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被告洪秋莉緊接對有
    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
    雄、張鈞源、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
    行求賄賂；被告許秀宜緊接對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珠、
    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
    源預備交付賄賂或交付賄賂，顯均係基於單一使被告吳宗憲
    或許秀宜當選之賄選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而為
    ，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對於有投票
    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另被告吳文
    森、張溢雄、高勵敏均陸續收受賄賂600元、1,500元，顯均
    係基於單一收受賄賂之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而
    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有投票權
    人收受賄賂罪。
㈥、被告許秀宜所犯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犯行之間，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被告許秀宜上開所為
    ，僅成立一交付賄賂罪（見選訴字卷一第44頁），容有未恰
    。
㈦、被告吳文森幫助收受賄賂罪部分，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
    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而此雖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惟本
    院於量刑時仍應併予衡酌此部分減刑事由，併此陳明。
㈧、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
    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於偵查中均曾
    自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
    段規定，減輕其刑。
㈨、按犯刑法第143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許
    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於偵查或審判中均曾自白上
    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規定
    ，減輕其刑。
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
    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
    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
    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許大進本案對有
    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固有不該，然考量其身為許秀宜之兄
    支持其妹競選里長之動機，與一般支持民眾與候選人之關係
    不同，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以其犯罪情節論，惡性尚非重
    大不赦，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最輕本
    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縱使量處法定最低本刑，仍失之過
    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之憾，爰
    就被告許大進所犯行求賄賂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
    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及比例、平等原則。
、量刑：
１、爰審酌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交付賂賄罪部分）、
    許大進、張捷明等人明知選舉乃民主政治運作之重要制度，
    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
    賢與能，此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甚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
    主要根源，一旦金錢介入選舉，民主政治之真諦即遭抹滅，
    詎其等為求被告吳宗憲或許秀宜當選，竟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預備交付賄賂、行求、交付賄賂，敗壞選風，足以影響、破
    壞選舉之公正性，戕害民主政治之根基，惟念其等犯後均能
    坦承犯罪，尚具悔悟之意，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素行、參與犯罪之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犯罪
    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
    告張捷明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吳
    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部分均諭知褫奪公權5年；就被告許
    大進部分諭知褫奪公權3年；就被告張捷明部分諭知褫奪公
    權2年。
２、爰審酌被告許秀宜（收受賄賂罪部分）、吳文森、張溢雄、
    高勵敏不思正當行使民主政治制度賦予之選舉權，竟貪圖小
    利收受賄賂，敗壞選風，惟念其等犯後業坦承犯行，尚具悔
    意，且被告吳文森就其幫助收受賄賂部分犯行，符合刑法第
    30條第2項減刑規定，兼衡其等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
    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
    勵敏均諭知褫奪公權2年。
３、末查被告吳宗憲前雖因賭博案件，經本院以判決判處有期徒
    刑8月確定，於67年10月16日執行完畢；又因妨害自由等案
    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71年度訴字第2589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8月、5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於72年間以
    羈押期間抵有期徒刑執行而執行完畢，惟其嗣後則未曾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見選訴字卷四第301至305頁，選訴字卷五第295頁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18日北檢銘弗72執4945
    字第1129101924號函暨所附被告吳宗憲執行案件進行簿（見
    選訴字卷三第131至133頁）在卷可考；被告洪秋莉、許秀宜
    、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前均未曾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考（見選訴字卷四第313至315頁、第331至333
    頁、第341至342頁、第349頁、第357頁、第365至367頁、第
    375至376頁，選訴字卷五第296至299頁、第301至303頁），
    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均坦承犯行，尚具悔悟之意
    ，經此偵、審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據此，本院審
    酌上情，認對其等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吳宗憲緩刑5年；
    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洪秋莉、許
    秀宜、許大進均緩刑5年，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
    緩刑2年，被告張捷明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被告吳宗憲、
    洪秋莉、許秀宜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
    一定之行使；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為有
    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
    告許大進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被告張捷明預備犯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顯示其等守法觀念不足，為使
    其等於緩刑期間內，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使其等對自身行
    為有所警惕，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及其等生活狀況等情，爰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吳宗憲、
    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
    明均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
    0萬元、8萬元、8萬元、5,000元、5,000元、5,000元、4萬
    元、1萬元，及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
    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命被告
    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命被告
    張捷明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均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
    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再倘被告吳宗憲、洪
    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
    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
    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等之緩刑宣告，併
    予指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
    之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張捷明所有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
    之物，此據被告張捷明於調詢時陳述明確（見選他字第47號
    卷一第159頁背面），自應依前述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
    雄、高勵敏分別收受之賄賂5萬元、2,100元、2,100元、2,1
    00元，雖未均扣案，然均屬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
    高勵敏因本案之違法行為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按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沒收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定有明文
    。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
    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
    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
    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
    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第4項定
    有明文。另金錢為替代物，自無須拘泥於一般原物沒收之理
    論，倘能確認係供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縱
    查扣者已非原來之金錢，仍屬具體存在之特定原物（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045號刑事判決參照）。另按對應刑法
    及特別刑法中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在刑事沒收程序
    方面，刑事訴訟法於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專編中，規
    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3）
    ，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
    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
    ，以保障其權益。即不論是職權沒收或義務沒收，凡第三人
    之財產可能被沒收者，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而與犯罪
    行為人之沒收程序，彼此互斥，不能混淆。又檢察官對特定
    被告及犯罪事實起訴之效力，自涵括對被告及第三人沒收之
    法律效果，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或有違法行為，且符
    合依法沒收之要件者，即有諭知沒收之義務，尚無待檢察官
    之聲請。倘依卷證涉及第三人財產之沒收，而檢察官未於起
    訴書記載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於法院審理中，第三人
    亦未聲請參與沒收程序，檢察官復未聲請者，法院為維護公
    平正義及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務之
    法理，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
    段「第三人未為第一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
    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本於職權，裁定命該
    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至於法院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
    ，檢察官仍負有舉證責任，法院則本於全辯論意旨所得之心
    證，而為沒收與否之判決，並不當然即應為第三人財產沒收
    之宣告，是法院依職權裁定命參與，與法院之中立性，尚不
    相違。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4879號刑事判決參照）。是行賄者交付之賄賂，一方面屬
    於收賄者之犯罪所得，另一方面，屬於行賄者移轉給收賄者
    之犯罪物，發生行為人犯罪所得沒收與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
    競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絕對義務沒收規
    定，係刑法第38條第3項但書所稱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特別
    規定。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
    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第
    1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
    沒收程序。但該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
    提出異議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
    3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乃賦予對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
    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
    ，以保障其權益，如第三人已陳明對沒收不異議者，法院自
    無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4566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未扣案被告許大進用以行
    求之賄賂5,000元；未扣案被告許秀宜用以預備交付彭傳生
    、何秀珠1人5,000元之賄賂合計1萬元；未扣案被告吳宗憲
    分別用以行求黃文章、余奕增之賄賂各1萬2,000元、2萬元
    ；未扣案被告洪秋莉分別用以行求劉秀華、許福川之賄賂10
    萬元、3萬元，均係其等用以行求或預備賄選之賄賂，雖均
    未據扣案，惟係屬已備妥可具體特定之物，自應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
    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查被告吳宗憲交付第三人莊
    崇坊之10萬元，以及各交付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
    、張鈞源之2,100元，屬於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
    、沈信龍、張鈞源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之犯罪所得，第
    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上開犯行經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均以緩起訴處分確定，迄今未向
    法院聲請沒收其犯罪所得，又因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
    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均向本院表示對於第三人沒收、追徵
    本案賄賂部分，皆沒有意見，不提出異議等語（見選訴字卷
    二第390至39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規定，
    本院尚無職權裁定命其等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而吳宗憲所
    交付予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莊崇坊之上開賄
    賂，業據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莊崇坊
    繳回扣押，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
    清單（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第49頁背面，偵字
    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189
    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附卷可參，應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宣告沒收。
㈣、至於本案其餘扣案物品，均查無證據可證係供被告吳宗憲、
    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
    明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本院自不得併予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被告許大進部分：
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大進於上開時、地係以約3萬元之千元
    鈔票，向高文政行求賄賂，因認被告許大進除前述5,000元
    賄賂外，其餘2萬5,000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
    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
２、訊據被告許大進堅決否認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係約3萬元之
    千元鈔票之情，辯稱：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僅5,000元等
    語。經查：證人高文政於調詢時證稱：許大進從口袋掏出新
    臺幣千元現鈔數張要塞到我的口袋，我看到後嚇一跳趕緊躲
    開，並且用手撥開許大進的右手，說「不要拿錢」，我哥哥
    高永珍從旁邊經過，許大進就趕緊將手上的現鈔收起來。我
    當時直接拒絕許大進，沒有清點等語（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
    第75頁及背面）；於偵訊時證稱：許大進直接從口袋拿出一
    疊錢要塞進我的口袋，那是1疊千元鈔票，我不知道是多少
    錢，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是千元鈔票，我看到之後就馬上閃躲
    ，手也一直擋，且說「不要拿錢」，許大進看到有人來之後
    就把錢收起來了等語（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頁背面至49頁
    ），是依證人高文政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許大進固有欲交
    付數張新臺幣千元鈔票予其收受之事實，然高文政並不清楚
    被告許大進當時欲交付新臺幣千元鈔票之張數為何，是自難
    認被告許大進欲交付之現金即為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此外
    ，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大進欲交付高文政賄
    賂為約3萬元之新臺幣千元鈔票，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
    許大進係以約3萬元現金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許大進對高文政行
    求賄賂之現金僅5,000元，就超過被告許大進坦承對高文政
    行求賄賂之現金5,000元即2萬5,000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
    被告許大進此部分犯罪，原應為被告許大進無罪之諭知，惟
    因公訴人認被告許大進此部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
    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
㈡、被告吳宗憲部分：
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宗憲於上開時、地係以3萬元，向余奕
    增行求賄賂，因認被告吳宗憲除前述2萬元賄賂外，其餘1萬
    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
    嫌云云。
２、訊據被告吳宗憲供稱其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約1至3萬元等語。
    經查：證人余奕增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吳宗憲在我競選總部
    111年10月22日成立時贊助2萬元，我請我太太在被告吳宗憲
    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被告吳宗憲給我的2萬元以贊助款之名義
    還回去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21至23頁），是依證人
    余奕增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吳宗憲贊助之金額為2萬元，
    是自難認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現金為3萬元。此外，復
    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為
    3萬元，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吳宗憲係以3萬元對余奕增
    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
    認被告吳宗憲對余奕增行求賄賂之金額僅2萬元，就超過部
    分即1萬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被告吳宗憲此部分犯罪，原
    應為被告吳宗憲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被告吳宗憲此部
    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
    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范姜淑媛與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共
    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
    犯意聯絡，明知掃街活動本有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
    英、李鈺蘭、江玉蓮固定參與，而縱使對當日欲進行掃街之
    里之路線不熟悉，亦僅需額外僱用1人在前帶路即可，並無
    大規模招募之必要，且有償招募他人參與掃街半日之報酬應
    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竟仍趁有償招募上開111年11月21
    日金湖里走路工之機會，先由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
    媛委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19日聯繫許秀宜，請許秀宜招募1
    11年11月21日掃街之有償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
    0人。嗣於111年11月20日晚上，在吳宗憲大觀路服務處內，
    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共同討論翌日金湖里掃街之
    事，決定分由洪秋莉先於翌日一早將所招募之走路工報酬一
    部分（1人600元，視總人數而定）交付許秀宜，被告范姜淑
    媛則於翌日掃街時到場，並於掃街結束後，假借補貼油錢為
    由，另發放予所招募之走路工1人600元，欲以時間點投票日
    （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候選人（吳宗憲、許秀
    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
    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
    酬等情事，以此默示意思表示向所招募之走路工約定票投吳
    宗憲、許秀宜。許秀宜乃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
    游政龍（籍設金湖里）、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
    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
    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
    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
    ），並另委請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協助招募走路工，
    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
    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許秀宜
    當時雖對被告范姜淑媛會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
    嗣後致電洪秋莉提議將走路工之「報酬」（賄款）提高至1
    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額。嗣
    於111年11月21日當天掃街開始前，洪秋莉在許秀宜位在觀
    音區金湖里之競選總部內，將每人1,500元9人共1萬3,500元
    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縱使未計入被告范姜淑媛
    將會發放之600元，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顯然過高已屬違
    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宜稱：這些走路
    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語，然吳
    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政事宜，無需所
    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宜必須確認所招
    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放報酬（當晚座
    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是否有到場）。
    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淑媛、吳宗憲
    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許秀宜直接或
    間接招募之走路工吳文森等9人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
    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
    ，被告范姜淑媛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上開補貼油錢為名義
    之每人600元予所招募之走路工，而吳宗憲應已知悉洪秋莉
    會發放每人1,500元予所招募之掃街人員，便將此事告知被
    告范姜淑媛，然被告范姜淑媛仍決定發放，惟為避免遭人查
    覺，便將吳文森拉至無第三人在場之處，交付現金5,400元
    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掃街人員9人每人600元之「油資
    補貼」，請吳文森協助發放。嗣吳文森等9人至許秀宜之金
    湖里競選總部，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留電話地址
    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之
    「報酬」（賄款）。吳文森則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
    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
    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
    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因認被
    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
    賂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
    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
    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
    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
    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
    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
    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
    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
    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
    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姜淑媛之供述、同案
    被告吳宗憲之供述、同案被告洪秋莉之供述、同案被告許秀
    宜之供述、同案被告吳文森之供述、同案被告張溢雄之供述
    、同案被告高勵敏之供述、同案被告謝清龍之供述、同案被
    告游政龍之供述、同案被告沈信龍之供述、同案被告張鈞源
    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菊、范玉嬌
    之供述，及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宜宜我一輩子
    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游政龍與配偶
    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
    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許秀宜與同案被告洪秋莉間
    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范姜淑媛持用之0000000000
    號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范姜淑媛就其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
    憲、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以及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
    街人員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
    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
    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
    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
    、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
    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固皆坦承屬實
    ，惟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
    為一定之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
    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被告范姜淑
    媛之辯護人並以：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付出時
    間及體力參與金湖里掃街，被告范姜淑媛所放發每人600元
    係走路工報酬，並非賄賂等語，為被告范姜淑媛辯護。經查
    ：
㈠、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憲、羅鳳
    英、李鈺蘭、江玉蓮、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
    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及余淑娟開始在金湖里騎
    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
    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
    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
    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
    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
    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業如前述，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被告范姜淑媛不知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
    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１、證人吳宗憲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中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
    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
    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人員、由何人發
    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約
    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再由被告范姜
    淑媛補貼油資600元予掃街人員這件事。我與被告范姜淑媛
    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
    她要聯絡許秀宜找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
    票活動是被告范姜淑媛跟我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
    ，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工資，所以掃完街掃街人員工資
    是由被告范姜淑媛發放，被告范姜淑媛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
    街人員600元，我沒有跟被告范姜淑媛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
    資給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51頁背面
    至57頁、第67頁背面至69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69頁背
    面至17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53至55頁，選訴字
    卷二第16至17頁，選訴字卷三第193至207頁）。
２、證人洪秋莉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審理中證稱：
    我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范姜淑媛、吳宗憲在服務
    處討論隔天要去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
    要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
    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
    是被告范姜淑媛接洽，只有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
    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
    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
    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發放600元
    予掃街人員。被告范姜淑媛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許秀宜發放予
    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
    第32號卷一第89頁背面至97頁背面、第107頁背面至109頁、
    第111至11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23頁背面至125頁背面
    、第319頁背面至32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76至77
    頁，選訴字卷二第247至258頁）。
３、依證人吳宗憲、洪秋莉之證述，其等與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
    里掃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
    係決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
    ，並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
    、洪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范姜淑媛，洪秋莉
    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
    事，足證被告范姜淑媛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
    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
    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秀宜於掃街結束後發放每人1,500
    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４、檢察官雖另舉本院羈押訊問筆錄記載被告范姜淑媛於羈押訊
    問時自承：「（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同一日的掃街
    活動這件事情，而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
    00元，也就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我給吳文森的當下
    才知道」等語（見本院聲羈字卷第67號卷第94至95頁），然
    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范姜淑媛上開羈押訊問錄音光碟，勘驗
    結果為：「法官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掃街活動這件
    事情，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00元，也就
    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的金額？你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
    答：我給吳文森當下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兩個都是
    擔任助理，沒有事先溝通協調，都不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
    答：就是之前沒有溝通好。」，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見選訴
    字卷二第351至352頁）附卷可參，是本院上開羈押筆錄有關
    「我給吳文森的當下才知道」之記載自屬誤載，足認被告范
    姜淑媛於本院羈押訊問時並無自承其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
    時，已知洪秋莉亦委由許秀宜發放每人1,500元共計1萬3,50
    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難以本院上開羈押筆
    錄之錯誤記載逕認被告范姜淑媛於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
    ，已知悉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酬勞予吳
    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
５、證人吳文森固證稱：吳上欣打電話通知我要我參加金湖里掃
    街，說可獲得車馬費，我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至金湖里掃
    街，吳宗憲助理即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突然把
    我拉到旁邊，請我幫忙轉發我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
    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之掃街人
    員油資補助費，每人600元，我答應被告范姜淑媛後，被告
    范姜淑媛當場交付我5,400元的現金。（問：被告范姜淑媛
    給你5,400元的時候是怎麼跟你說的？）說有參加掃街的人
    的油錢，1個人給600元。（問：為什麼參加掃街的人，可以
    另外再拿600元的油錢？）因為我們有騎機車。（問：你當
    天騎一個上午的機車？）是。（問：騎一個上午的機車需要
    拿到600元的油錢嗎？）不用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1
    05頁背面至111頁背面、第115頁背面至119頁、第291頁背面
    至29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07頁及背面，聲羈字第29號
    卷第54至58頁，選訴字卷三第208至221頁），然吳文森上開
    證述僅能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交付5,400元予吳文
    森收受，並告知吳文森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
    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
    員，每人600元，並請吳文森協助轉交其餘8人。又吳文森除
    收受被告范姜淑媛發放之600元外，尚有收受洪秋莉交付之1
    ,500元，自會認為被告范姜淑媛所稱「油錢」係指「1,500
    元」走路工費用以外之油資補貼，且認為600元之油資補貼
    高於行情。惟一般選舉走路工即有償掃街人員之報酬並無一
    定名稱，可稱「走路工費用」、「交通費」、「車馬費」、
    「工作費」、「茶水費」等名義，是被告范姜淑媛縱稱600
    元為油資補貼，亦難以此逕認被告范姜淑媛已知悉洪秋莉另
    發放1,500元走路工費用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
    故意稱600元為額外之油資補貼。
６、至於證人吳上欣固證稱：吳文森拿4,800元給我，說是被告范
    姜淑媛交給他的，吳文森要我拿給許秀宜轉交給金湖里掃街
    人員，說是車馬補助費，一個人600元等語（見選偵字第24
    號卷三第145至147頁、第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75至
    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
    證人許秀宜固證稱：洪秋莉於當日上午將現金1萬3,500元交
    給我，我有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3頁及背面、第29頁背面，選
    偵字第24號卷二第77至81頁背面、第89頁背面至95頁背面、
    第333頁背面至335頁背面、第355頁背面至357頁背面，本院
    聲羈字第29號卷第29至31頁，選訴字卷二第236至246頁）；
    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張溢雄、高勵敏、
    余淑娟固均證稱：其等有參與金湖里掃街，掃街結束後分別
    收到600元及1,500元報酬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9
    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2
    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
    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第321
    頁背面至333頁、第343頁背面至349頁，選偵字第24號卷三
    第7至13頁背面、第19至21頁、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
    第109至111頁、第123至125頁、第153至157頁、第165至167
    頁背面），然僅能證明洪秋莉當日有將現金1萬3,500元交給
    許秀宜，許秀宜嗣後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
    掃街人員，以及被告范姜淑媛當日有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
    ，吳文森扣除600元後轉交4,800元予吳上欣，吳上欣嗣轉交
    每人600元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
    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8人，然尚無法證明被告范姜淑
    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
    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７、證人洪秋莉於調詢時固證稱：在金湖里掃街活動結束後，被
    告范姜淑媛有向我表示她有補助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
    員，每人600元的油資，我向她爭執我已經發放每人1,500元
    的報酬，不用重複給予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95頁背
    面），然於偵訊時改稱：我於許秀宜羈押之後才知道被告范
    姜淑媛有另外發放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
    吳宗憲跟我說的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15頁）；於
    本院審理中仍稱：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另外發放每
    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才跟被告范姜淑媛
    發生爭執，而非活動結束後知道等語（見選訴字卷二第253
    頁），是證人洪秋莉就其係何時知道被告范姜淑媛有另外發
    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一節，前後所述
    不一，已難憑採，尚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
    曾向洪秋莉表示有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
    人員，且縱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曾向洪秋莉
    表示已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與洪
    秋莉發生爭執，反而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事先不知洪秋莉
    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自難逕認被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
    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
    里掃街人員。
㈢、任何人均可以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並不以經列冊登記之助選
    員為限。又辦理競選活動，必須大量輔選工作人員從事插旗
    幟、立標語、發宣傳單、拜訪選民及組織車隊遊行等輔選工
    作。再者，從事競選工作，多屬臨時性之任務編組，且具有
    所需人力、工作時間不定之高度彈性，若以正式僱用工作人
    員之方式招募人手，實在不符實際需要及經濟效益，通常會
    以支付些許金錢補貼方式為之，乃眾所週知之事。又被告范
    姜淑媛發放每位600元之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業如前述。而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參與上開
    半日之金湖里掃街活動，事實上已有提供適當之勞務為吳宗
    憲、許秀宜競選，依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參與半
    日掃街活動而給予600元報酬，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
    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范姜淑媛在不知洪秋莉已
    委由許秀宜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
    掃街人員之情形下，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
    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
    賂之意思。是被告范姜淑媛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
    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確屬
    有據，自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
    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
    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
    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上開論據，尚不足以證實被告范姜
    淑媛確有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犯行，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范姜
    淑媛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確信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諸
    首開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
5項前段、第111條第1項後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2
8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143條、第55條、第59條、第30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4款
、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凌于琇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何宇宸
　　　　　　　　　　　　　　　　　　
　　　　　　　　　　　　　　　法　官　張明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
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
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
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2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范姜淑媛



選任辯護人  曾逸豪律師
            范振中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9、81、88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32、39、43、49、50、51、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檢察官起訴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原審審理後，認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是本案公訴人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被告確有涉犯交付賄賂罪，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認其犯罪不能證明，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關於此部分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同案被告吳宗憲在民國111年11月21日掃街活動結束之前，已知同案被告洪秋莉將發放參加掃街之臨時工每人新臺幣（下同）1,500元一情：
　　洪秋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前一天晚上同案被告許秀宜有跟我說改發放1,500元，我就於該晚或翌日一大早，跟吳宗憲說這件事；吳宗憲說授權給我處理，但他知道由預計的掃街一天改為半天等語；吳宗憲於偵訊時亦證稱：若洪秋莉跟我說要發放1,500元，我不會反對；至於在掃街結束後，我又同意被告發給每人600元，可能是因為她們再說這件事時，我沒有認真在聽，但她們說了我都同意等語，足認於金湖里掃街結束以前，洪秋莉已告訴吳宗憲要將參加掃街人員費用改為發放每人1,500元，且僅掃街半天，吳宗憲已知悉明瞭。故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掃街拜票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價部分，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
　㈡被告於金湖里掃街拜票日前一晚（即111年11月20日晚間），已知悉洪秋莉聯繫許秀宜協助找人參加掃街拜票，且知悉由何人負責找臨時工參加掃街活動，就由該人負責發放報酬：
　　被告於調詢時供稱：吳宗憲競選團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當天晚上我、吳宗憲及洪秋莉在服務處開會討論選舉事宜，我有提到隔天要在金湖里舉辦掃街拜票行程，洪秋莉在我們面前便主動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同掃街拜票等語，此與洪秋莉於偵訊時證稱相符。而被告於調詢時亦稱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是其自己找的人，會自己交付金錢，至於部分里是透過里內朋友幫忙找尋，其即將金錢交給該里內朋友幫忙發放等語，此亦經吳宗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係由何人聯絡臨時工，即由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故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臨時工既係由洪秋莉透過許秀宜聯繫覓得，並應由洪秋莉發放臨時工報酬，而非由被告負責發放，此情當為長期擔任吳宗憲助理並較洪秋莉熟稔相關事宜之被告所知悉。
　㈢故被告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  
　⒈吳宗憲在當天掃街活動結束前已知由洪秋莉發放掃街臨時工每人1,500元，其與洪秋莉、許秀宜對此亦有犯意聯絡。而吳宗憲於偵訊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掃街當天其跟被告有參與金湖里的掃街，掃街完成後，被告覺得應該要各發600元給掃街的9個人，問我我也說要給，一般都是給500元，但當天因為快要到1點了，所以被告有說要多給100元，我有同意這個金額等語，吳宗憲一方面知悉洪秋莉將發放每位臨時工1,500元，另一方面又允諾被告發放600元，而被告主觀上也知道洪秋莉才是負責發放掃街臨時工報酬之人，卻又「詢問」吳宗憲上情，更實際發放600元，則被告有與吳宗憲等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且無論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洪秋莉另發放每位臨時工半日報酬1,500元，又縱使洪秋莉係發放半日臨時工合理報酬500元，至此每位臨時工只要參加半天掃街活動亦可獲得共1,100元，也屬不相當之對價，因此被告事前有無與洪秋莉談論發放金額，仍無礙於被告與吳宗憲等人有間接犯意聯絡之認定。
　⒉況同案被告吳文森於偵訊時證稱掃街要結束之前，被告將其拉至旁邊，稱今日油錢補助為1人600元，9人共5,400元，當時沒有其他人看到，吳宗憲也在其他地方跟別人說話等語；又於羈押訊問時供稱被告交付5,400元時，稱是參加掃街之人的油錢，每人600元等語，是被告若是發放臨時工合理報酬，何需特別將吳文森拉至無人的地方，又表示是油錢補貼，顯見被告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款項，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當與吳宗憲等人有犯意聯絡。
　⒊再者，本件交付掃街臨時工報酬之順序，吳文森係先自被告處取得5,400元，再從許秀宜處取得1,500元，吳文森又是在許秀宜競選總部用午餐時，始知悉尚能夠領取1,500元，故吳文森自被告處取得5,400元時，主觀上已認知該款項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原審判決卻又認定被告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其若無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吳文森何以認為被告所發放之600元同為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判決理由顯有矛盾。且原審判決既認吳文森就收受被告交付之5,400元，係為幫助投票受賄，則其從屬於何正犯，原審判決亦未說明。
　㈣是以，原判決就認定被告無罪之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聲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惟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本件原審斟酌取捨被告之供述、同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菊、范玉嬌之證述，及卷附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游政龍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許秀宜與洪秋莉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等證據資料，暨勘驗被告於羈押訊問期日之陳述，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綜合審認上開證據資料，認定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無從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且查　 
　⒈吳宗憲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人員、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約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再由被告補貼油資600元這件事。我與被告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她要聯絡許秀宜找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跟我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工資，所以由被告發放，被告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街人員600元，我沒有跟被告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證人洪秋莉亦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吳宗憲在服務處討論隔天要去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是被告接洽，只有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發放600元予掃街人員。被告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語。故依吳宗憲、洪秋莉上揭證述，其等與被告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係決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故被告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秀宜於掃街結束後又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故縱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掃街拜票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價部分，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仍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亦有所知悉並有犯意聯絡。
　⒉被告雖自承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是由其自行覓得掃街臨時工，即由自己交付對價等節，吳宗憲亦稱由何人聯絡臨時工，即由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而雖吳宗憲競選團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被告亦知悉此情，然是時既未曾確認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且翌日洪秋莉未參與掃街，被告亦不知悉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協議發放每位掃街人員之1,500元之約定，則掃街完必須發放工資時，被告逕予發放尚符合掃街拜票半日工資報酬行情之600元（9人共5,400元），無悖於社會相當性。而支付掃街拜票工資雖未違法，然適逢選舉期間，當街交付款項難免落人口實且易生爭端，被告將吳文森拉至一旁再交付並稱係掃街之油錢，自非屬掩飾非法之舉措，要不得以此推認被告確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款項，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而與吳宗憲等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間接犯意聯絡。
　⒊而吳文森收受被告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並另請其幫忙轉發相關掃街人員之每人600元油資補助費時，明知稍後仍有許秀宜所允諾之每人1,500元報酬可領取，該等款項顯均屬為吳宗憲掃街拜票而得領取，且已不相當而屬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而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票權人（其餘掃街8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00元。而就被告個人所交付每人600元之掃街拜票費用，依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對於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形下亦不知悉，則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賂之意思。且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賄之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受賄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尚難論以行賄罪。吳文森既與其他8人一同在金湖里掃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同案被告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他人各600元，且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將4,800元交給吳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不是幫吳宗憲、許秀宜發錢等語，足見吳文森收受被告交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其他一同掃街之人（共8人，合計4,800元）收取之意，亦即係幫助其他收賄者（一同掃街之人）收受賄賂，而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而非與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此亦據原審判決論斷無訛。
　⒋是以，本件被告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告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原審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程度仍無法使法院達於可排除合理之懷疑而形成被告有罪之法律上確信程度，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行，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檢察官所指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已說明其證據取捨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並經本院補充說明如上，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就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本於經驗法則所為證據取捨、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採，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凌于琇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宗憲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洪秋莉　　
選任辯護人　劉彥呈律師
　　　　　　曾家貽律師
被　　　告　范姜淑媛　
選任辯護人　范振中律師
被　　　告　許秀宜　　
選任辯護人　呂福元律師
被　　　告　吳文森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被　　　告　張溢雄　　
　　　　　　高勵敏　　
　　　　　　許大進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游淑琄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張捷明　　
第　三　人　莊崇坊　　
　　　　　　謝清龍　　
　　　　　　游政龍　　
　　　　　　張鈞源　　
　　　　　　沈信龍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69號、第81號、第88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號、第32號、第39號、第43號、第49號、第50號、第51號、第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宗憲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參萬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洪秋莉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壹拾參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秀宜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褫奪公權伍年。又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陸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吳文森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溢雄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高勵敏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許大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參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肆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張捷明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扣案之iPhone手機壹支沒收。
第三人莊崇坊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拾萬元，沒收之。
第三人謝清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游政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張鈞源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第三人沈信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
范姜淑媛無罪。
　　事　實
一、吳宗憲係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即民國111年直轄市議員選舉）第12選區（即觀音區）市議員候選人，洪秋莉為吳宗憲之助理；許秀宜係111年里長選舉之桃園市觀音區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大進為許秀宜之胞兄，張捷明為許秀宜之丈夫，其等均明知公職人員之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之表徵，為期選賢與能及選舉之公正、公平，以及選民之自由意志不應受外力之不當干預，不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行求、交付賄賂，而上開市議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係自111年11月16日起至同年月25日止，上開議員及里長選舉均預定於111年11月26日舉行投票，詎為求吳宗憲、許秀宜能順利當選，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許大進於111年9月9日上午9時4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在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之大興起重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之犯意，以新臺幣（下同）5,000元鈔票，向有投票權之高文政（籍設金湖里）行求賄賂，以投票支持許秀宜，惟高文政拒絕收受賄款，而止於行求賄賂階段。
㈡、許秀宜於111年10月間，透過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706巷之樂購市社區住戶謝清龍，介紹有觀音區金湖里里長投票權之弱勢住戶彭傳生、何秀珠給許秀宜認識，許秀宜、張捷明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賄賂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間，身穿競選背心，至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0號2樓彭傳生住處拜票，並承諾會協助其向社會局聲請弱勢補助款，以投票支持許秀宜，同日因何秀珠出外工作，許秀宜、張捷明並未與其碰面。許秀宜旋即於111年11月16日，以獅子會救助名義，使用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在「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中，向群組內之成員募款，並募得3萬3,000元，惟實際收受募得之款項僅1萬8,000元，許秀宜與張捷明預備發放彭傳生、何秀珠一人5,000元補助款，以尋求其2人投票支持許秀宜，並告知謝清龍上情，惟許秀宜、張捷明因故作罷，而止於預備賄賂階段。
㈢、因許秀宜此次係第一次參選，故諸多選舉事宜會向吳宗憲請益，2人因而搭檔競選。而吳宗憲預計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在金湖里舉行掃街拜票活動，由洪秋莉負責聯繫許秀宜，請許秀宜招募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有償掃街拜票人員即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0人。許秀宜因而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游政龍（籍設金湖里）、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並另委請不知情之吳上欣協助招募有償之掃街人員，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明知參與掃街半日之走路工報酬應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且許秀宜雖對范姜淑媛將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致電洪秋莉提議將掃街人員之「報酬」提高至1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額，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遂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約定由許秀宜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其直接或間接招募之金湖里掃街人員即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
㈣、洪秋莉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某時，在許秀宜位在觀音區金湖里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內，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1,500元賄賂共1萬3,500元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顯然過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宜稱：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政事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宜必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放報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是否有到場）。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淑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以及許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不知情之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因不知許秀宜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乃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吳宗憲明知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嗣後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卻未告知范姜淑媛，仍同意范姜淑媛發放每人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范姜淑媛嗣後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之報酬，請吳文森協助發放，而吳文森明知稍後將有許秀宜所允諾之報酬可領取，此筆600元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卻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00元（亦即為自己收受600元賄賂及幫助代收其餘應轉交予游政龍、謝清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之每人600元共計4,800元賄賂）。嗣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再至許秀宜之金湖里競選總部，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依當時時間點為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為候選人（吳宗憲、許秀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酬等情事，均能認知每人1,500元之款項為賄款，仍各自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記載電話及地址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之「報酬」（賄款）。吳文森並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而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前已收受許秀宜所交付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費用，均知悉此筆600元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而增加之賄款，卻仍承前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再收受此筆600元款項。故吳文森、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均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各收受共2,100元之賄款。
二、吳宗憲、洪秋莉共同或分別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接續為下列行為：
㈠、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10萬元作為行賄莊崇坊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年10月6日上午、下午，以LINE與莊崇坊聯繫後，吳宗憲與洪秋莉即於同日下午至莊崇坊之三和里里長辦公室拜訪，由洪秋莉交付10萬元現金予莊崇坊作為莊崇坊競選三和里里長之經費，並請莊崇坊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莊崇坊（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則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該筆款項。
㈡、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0月10日（樹林里里長黃文章競選總部成立日），在黃文章之樹林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黃文章競選經費為名義，交付1萬2,000元予黃文章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作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黃文章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然嗣後為黃文章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1月1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
㈢、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由洪秋莉於111年10月間某日上午，在吳宗憲之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議員服務處內，向來訪之大同里里長兼候選人劉秀華以10萬元之金額行賄，供作劉秀華之競選經費，請劉秀華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然當場為劉秀華所婉拒。
㈣、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0月22日（富源里里長余奕增競選總部成立日），在余奕增之富源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余奕增競選經費為名義，交付2萬元予余奕增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作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余奕增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然嗣後為余奕增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1月1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
㈤、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5萬元作為行賄許秀宜之賄款，由洪秋莉以LINE與許秀宜聯繫後，推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7日上午8時37分許至許秀宜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嗣在該競選總部旁之車庫，交付5萬元現金予許秀宜作為許秀宜競選金湖里里長之經費，並請許秀宜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幫吳宗憲拉票，許秀宜則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該筆款項。
㈥、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3萬元作為行賄許福川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上、中旬某日，至許福川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住處內，先作勢與許福川閒聊後，表示有事欲離去，而在離去前，突然將3萬元塞進許福川之口袋內，隨即離去。洪秋莉離去後，許福川清點該筆款項為3萬元，認知到係吳宗憲、洪秋莉行求其許福川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之賄款，許福川因知悉此行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旋於翌日委請黃渝方將該筆款項退還洪秋莉，黃渝方隨即將該筆款項攜至吳宗憲之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議員服務處內，並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
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及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專勤隊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及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明確（見選訴字卷一第287至290頁，選訴字卷二第19至21頁、第34至37頁、第52至55頁），此外，公訴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之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選訴字卷五第18至21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及證據：
㈠、就事實欄一、㈠被告許大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大進就其所犯事實欄一、㈠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高文政、高永珍證述之情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至49頁背面、第75至7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179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87至97頁）、檢察官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為之勘驗筆錄（見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39至47頁背面）、高文政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5頁）、111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登記冊（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7頁）、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桃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見選訴字卷一第19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大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㈡、就事實欄一、㈡被告許秀宜、張捷明所共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其等所犯事實欄一、㈡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3頁），核與證人謝清龍、彭傳生、何秀珠證述之情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83頁背面至187頁、第189至191頁、第195至199頁背面、第207頁背面至211頁、第215至217頁背面、第223至227頁）大致相符，並有LINE通訊軟體「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許秀宜與證人謝清龍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65至16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93頁）、彭傳生、何秀珠之個人戶籍資料、遷徙紀錄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01至303頁，選訴字卷三第241至243）、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秀宜、張捷明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㈢、就事實欄一、㈢、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一、㈢、㈣所示之犯行，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就其所犯事實欄一、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第26至32頁、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范姜淑媛、吳上欣、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余淑娟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9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2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第109至113頁、第145至147頁、第153至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7至21頁背面、第33頁及背面、第275至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225頁背面至229頁背面，選訴字卷二第260至263頁、第351至352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大致相符，並有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名冊翻拍照片（見選偵字第69號卷第95頁）、游政龍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23至225頁、第263至269頁，選偵字第81號卷第51至59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繳款人或所有人為謝清龍、張鈞源、游政龍、沈信龍，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偵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189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1年11月11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2221號函、112年4月12日桃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111年11月15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2222號公告、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名單（見選偵字第49號卷第317至321頁，選訴字卷一第199頁）、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05至327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㈣、就事實欄二、㈠、㈢、㈤、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所共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二、㈠、㈢、㈤、㈥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第26至32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黃渝方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35頁背面至139頁背面、第153頁背面至155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89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67頁及背面，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25頁背面至227頁、第235至237頁、第247至251頁、第263頁背面至26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13至15頁、第279頁背面至283頁、第285頁背面、第325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並有證人莊崇坊與被告洪秋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47頁背面）、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繳款人莊崇坊，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9頁背面）、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29頁、第333頁、第337頁、第33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㈤、就事實欄二、㈡、㈣被告吳宗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就其所犯事實欄二、㈡、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黃文章、余奕增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32號卷卷二第3至15頁、第21頁背面至23頁背面）大致相符，並有黃文章、余奕增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31頁、第335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上開犯行，均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欄一、㈢、㈣、二、㈠、㈤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吳宗憲就事實欄二、㈡、㈣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欄二、㈢、㈥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事實欄一、㈡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就事實欄一、㈢、㈣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就事實欄二、㈤之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文森係基於與同案被告吳宗憲、范姜淑媛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地收受同案被告范姜淑媛交付之5,400元，嗣於111年11月21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該部分應另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惟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賄之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受賄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尚難論以行賄罪。經查，被告吳文森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人在金湖里騎車掃街拜票，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交付被告吳文森現金5,400元，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其協助發放，被告吳文森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吳文森既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一同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在金湖里掃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且被告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將4,800元交給吳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不是幫吳宗憲、許秀宜發錢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295頁背面），足見被告吳文森收受范姜淑媛交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共計4,800元之意思，依上開說明，並無行賄之意圖，應認係幫助收賄者即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收受賄賂，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尚難認其與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被告吳文森應無再論以共同交付賄賂罪之餘地。是核被告吳文森所為，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以及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被告吳文森所為上開收受賄賂及幫助收受賄賂之行為，行為時間、地點重疊密接，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被告吳文森之犯罪目的單一，應認屬一行為。被告吳文森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起訴意旨認被告吳文森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4,800元，嗣轉交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部分之所為，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尚有誤會，惟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審理。
㈢、核被告張溢雄、高勵敏就事實欄一、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核被告許大進就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
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間，就事實欄一、㈢、㈣對於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行賄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吳宗憲利用不知情之范姜淑媛遂行交付賂賄犯行，為間接正犯。被告吳宗憲、洪秋莉間，就事實欄二、㈠、㈢、㈤、㈥對於有投票權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而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23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許秀宜與張捷明間，就事實欄一、㈡對於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珠預備交付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又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於111年桃園市議員、里長選舉前，被告吳宗憲緊接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黃文章、劉秀華、余奕增、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被告洪秋莉緊接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被告許秀宜緊接對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珠、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預備交付賄賂或交付賄賂，顯均係基於單一使被告吳宗憲或許秀宜當選之賄選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另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陸續收受賄賂600元、1,500元，顯均係基於單一收受賄賂之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
㈥、被告許秀宜所犯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犯行之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被告許秀宜上開所為，僅成立一交付賄賂罪（見選訴字卷一第44頁），容有未恰。
㈦、被告吳文森幫助收受賄賂罪部分，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而此雖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惟本院於量刑時仍應併予衡酌此部分減刑事由，併此陳明。
㈧、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於偵查中均曾自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㈨、按犯刑法第143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於偵查或審判中均曾自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
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許大進本案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固有不該，然考量其身為許秀宜之兄支持其妹競選里長之動機，與一般支持民眾與候選人之關係不同，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以其犯罪情節論，惡性尚非重大不赦，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縱使量處法定最低本刑，仍失之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之憾，爰就被告許大進所犯行求賄賂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
、量刑：
１、爰審酌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交付賂賄罪部分）、許大進、張捷明等人明知選舉乃民主政治運作之重要制度，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此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甚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一旦金錢介入選舉，民主政治之真諦即遭抹滅，詎其等為求被告吳宗憲或許秀宜當選，竟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備交付賄賂、行求、交付賄賂，敗壞選風，足以影響、破壞選舉之公正性，戕害民主政治之根基，惟念其等犯後均能坦承犯罪，尚具悔悟之意，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參與犯罪之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張捷明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部分均諭知褫奪公權5年；就被告許大進部分諭知褫奪公權3年；就被告張捷明部分諭知褫奪公權2年。
２、爰審酌被告許秀宜（收受賄賂罪部分）、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不思正當行使民主政治制度賦予之選舉權，竟貪圖小利收受賄賂，敗壞選風，惟念其等犯後業坦承犯行，尚具悔意，且被告吳文森就其幫助收受賄賂部分犯行，符合刑法第30條第2項減刑規定，兼衡其等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諭知褫奪公權2年。
３、末查被告吳宗憲前雖因賭博案件，經本院以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67年10月16日執行完畢；又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71年度訴字第258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於72年間以羈押期間抵有期徒刑執行而執行完畢，惟其嗣後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選訴字卷四第301至305頁，選訴字卷五第295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18日北檢銘弗72執4945字第1129101924號函暨所附被告吳宗憲執行案件進行簿（見選訴字卷三第131至133頁）在卷可考；被告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選訴字卷四第313至315頁、第331至333頁、第341至342頁、第349頁、第357頁、第365至367頁、第375至376頁，選訴字卷五第296至299頁、第301至303頁），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均坦承犯行，尚具悔悟之意，經此偵、審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據此，本院審酌上情，認對其等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吳宗憲緩刑5年；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緩刑5年，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緩刑2年，被告張捷明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為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大進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被告張捷明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顯示其等守法觀念不足，為使其等於緩刑期間內，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使其等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及其等生活狀況等情，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均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8萬元、8萬元、5,000元、5,000元、5,000元、4萬元、1萬元，及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命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命被告張捷明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均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再倘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等之緩刑宣告，併予指明。　　
三、沒收部分：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之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張捷明所有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此據被告張捷明於調詢時陳述明確（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59頁背面），自應依前述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分別收受之賄賂5萬元、2,100元、2,100元、2,100元，雖未均扣案，然均屬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因本案之違法行為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按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另金錢為替代物，自無須拘泥於一般原物沒收之理論，倘能確認係供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縱查扣者已非原來之金錢，仍屬具體存在之特定原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045號刑事判決參照）。另按對應刑法及特別刑法中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在刑事沒收程序方面，刑事訴訟法於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專編中，規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3），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即不論是職權沒收或義務沒收，凡第三人之財產可能被沒收者，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而與犯罪行為人之沒收程序，彼此互斥，不能混淆。又檢察官對特定被告及犯罪事實起訴之效力，自涵括對被告及第三人沒收之法律效果，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或有違法行為，且符合依法沒收之要件者，即有諭知沒收之義務，尚無待檢察官之聲請。倘依卷證涉及第三人財產之沒收，而檢察官未於起訴書記載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於法院審理中，第三人亦未聲請參與沒收程序，檢察官復未聲請者，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及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務之法理，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第三人未為第一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本於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至於法院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檢察官仍負有舉證責任，法院則本於全辯論意旨所得之心證，而為沒收與否之判決，並不當然即應為第三人財產沒收之宣告，是法院依職權裁定命參與，與法院之中立性，尚不相違。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79號刑事判決參照）。是行賄者交付之賄賂，一方面屬於收賄者之犯罪所得，另一方面，屬於行賄者移轉給收賄者之犯罪物，發生行為人犯罪所得沒收與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競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絕對義務沒收規定，係刑法第38條第3項但書所稱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特別規定。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第1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但該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議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乃賦予對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如第三人已陳明對沒收不異議者，法院自無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66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未扣案被告許大進用以行求之賄賂5,000元；未扣案被告許秀宜用以預備交付彭傳生、何秀珠1人5,000元之賄賂合計1萬元；未扣案被告吳宗憲分別用以行求黃文章、余奕增之賄賂各1萬2,000元、2萬元；未扣案被告洪秋莉分別用以行求劉秀華、許福川之賄賂10萬元、3萬元，均係其等用以行求或預備賄選之賄賂，雖均未據扣案，惟係屬已備妥可具體特定之物，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查被告吳宗憲交付第三人莊崇坊之10萬元，以及各交付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之2,100元，屬於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之犯罪所得，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上開犯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均以緩起訴處分確定，迄今未向法院聲請沒收其犯罪所得，又因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均向本院表示對於第三人沒收、追徵本案賄賂部分，皆沒有意見，不提出異議等語（見選訴字卷二第390至39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規定，本院尚無職權裁定命其等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而吳宗憲所交付予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莊崇坊之上開賄賂，業據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莊崇坊繳回扣押，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第49頁背面，偵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189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附卷可參，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宣告沒收。
㈣、至於本案其餘扣案物品，均查無證據可證係供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本院自不得併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被告許大進部分：
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大進於上開時、地係以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向高文政行求賄賂，因認被告許大進除前述5,000元賄賂外，其餘2萬5,000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
２、訊據被告許大進堅決否認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係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之情，辯稱：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僅5,000元等語。經查：證人高文政於調詢時證稱：許大進從口袋掏出新臺幣千元現鈔數張要塞到我的口袋，我看到後嚇一跳趕緊躲開，並且用手撥開許大進的右手，說「不要拿錢」，我哥哥高永珍從旁邊經過，許大進就趕緊將手上的現鈔收起來。我當時直接拒絕許大進，沒有清點等語（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75頁及背面）；於偵訊時證稱：許大進直接從口袋拿出一疊錢要塞進我的口袋，那是1疊千元鈔票，我不知道是多少錢，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是千元鈔票，我看到之後就馬上閃躲，手也一直擋，且說「不要拿錢」，許大進看到有人來之後就把錢收起來了等語（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頁背面至49頁），是依證人高文政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許大進固有欲交付數張新臺幣千元鈔票予其收受之事實，然高文政並不清楚被告許大進當時欲交付新臺幣千元鈔票之張數為何，是自難認被告許大進欲交付之現金即為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大進欲交付高文政賄賂為約3萬元之新臺幣千元鈔票，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許大進係以約3萬元現金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許大進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現金僅5,000元，就超過被告許大進坦承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現金5,000元即2萬5,000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被告許大進此部分犯罪，原應為被告許大進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被告許大進此部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㈡、被告吳宗憲部分：
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宗憲於上開時、地係以3萬元，向余奕增行求賄賂，因認被告吳宗憲除前述2萬元賄賂外，其餘1萬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
２、訊據被告吳宗憲供稱其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約1至3萬元等語。經查：證人余奕增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吳宗憲在我競選總部111年10月22日成立時贊助2萬元，我請我太太在被告吳宗憲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被告吳宗憲給我的2萬元以贊助款之名義還回去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21至23頁），是依證人余奕增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吳宗憲贊助之金額為2萬元，是自難認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現金為3萬元。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為3萬元，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吳宗憲係以3萬元對余奕增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吳宗憲對余奕增行求賄賂之金額僅2萬元，就超過部分即1萬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被告吳宗憲此部分犯罪，原應為被告吳宗憲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被告吳宗憲此部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范姜淑媛與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明知掃街活動本有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固定參與，而縱使對當日欲進行掃街之里之路線不熟悉，亦僅需額外僱用1人在前帶路即可，並無大規模招募之必要，且有償招募他人參與掃街半日之報酬應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竟仍趁有償招募上開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走路工之機會，先由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委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19日聯繫許秀宜，請許秀宜招募111年11月21日掃街之有償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0人。嗣於111年11月20日晚上，在吳宗憲大觀路服務處內，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共同討論翌日金湖里掃街之事，決定分由洪秋莉先於翌日一早將所招募之走路工報酬一部分（1人600元，視總人數而定）交付許秀宜，被告范姜淑媛則於翌日掃街時到場，並於掃街結束後，假借補貼油錢為由，另發放予所招募之走路工1人600元，欲以時間點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候選人（吳宗憲、許秀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酬等情事，以此默示意思表示向所招募之走路工約定票投吳宗憲、許秀宜。許秀宜乃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游政龍（籍設金湖里）、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並另委請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協助招募走路工，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許秀宜當時雖對被告范姜淑媛會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嗣後致電洪秋莉提議將走路工之「報酬」（賄款）提高至1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額。嗣於111年11月21日當天掃街開始前，洪秋莉在許秀宜位在觀音區金湖里之競選總部內，將每人1,500元9人共1萬3,500元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縱使未計入被告范姜淑媛將會發放之600元，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顯然過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宜稱：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政事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宜必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放報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是否有到場）。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淑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許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走路工吳文森等9人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被告范姜淑媛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上開補貼油錢為名義之每人600元予所招募之走路工，而吳宗憲應已知悉洪秋莉會發放每人1,500元予所招募之掃街人員，便將此事告知被告范姜淑媛，然被告范姜淑媛仍決定發放，惟為避免遭人查覺，便將吳文森拉至無第三人在場之處，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掃街人員9人每人600元之「油資補貼」，請吳文森協助發放。嗣吳文森等9人至許秀宜之金湖里競選總部，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留電話地址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之「報酬」（賄款）。吳文森則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因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姜淑媛之供述、同案被告吳宗憲之供述、同案被告洪秋莉之供述、同案被告許秀宜之供述、同案被告吳文森之供述、同案被告張溢雄之供述、同案被告高勵敏之供述、同案被告謝清龍之供述、同案被告游政龍之供述、同案被告沈信龍之供述、同案被告張鈞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菊、范玉嬌之供述，及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游政龍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許秀宜與同案被告洪秋莉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范姜淑媛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范姜淑媛就其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憲、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以及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固皆坦承屬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被告范姜淑媛之辯護人並以：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付出時間及體力參與金湖里掃街，被告范姜淑媛所放發每人600元係走路工報酬，並非賄賂等語，為被告范姜淑媛辯護。經查：
㈠、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憲、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及余淑娟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業如前述，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惟被告范姜淑媛不知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１、證人吳宗憲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人員、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約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再由被告范姜淑媛補貼油資600元予掃街人員這件事。我與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她要聯絡許秀宜找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范姜淑媛跟我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工資，所以掃完街掃街人員工資是由被告范姜淑媛發放，被告范姜淑媛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街人員600元，我沒有跟被告范姜淑媛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51頁背面至57頁、第67頁背面至69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69頁背面至17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53至55頁，選訴字卷二第16至17頁，選訴字卷三第193至207頁）。
２、證人洪秋莉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范姜淑媛、吳宗憲在服務處討論隔天要去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是被告范姜淑媛接洽，只有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發放600元予掃街人員。被告范姜淑媛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89頁背面至97頁背面、第107頁背面至109頁、第111至11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23頁背面至125頁背面、第319頁背面至32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76至77頁，選訴字卷二第247至258頁）。
３、依證人吳宗憲、洪秋莉之證述，其等與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係決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范姜淑媛，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足證被告范姜淑媛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秀宜於掃街結束後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４、檢察官雖另舉本院羈押訊問筆錄記載被告范姜淑媛於羈押訊問時自承：「（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同一日的掃街活動這件事情，而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00元，也就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我給吳文森的當下才知道」等語（見本院聲羈字卷第67號卷第94至95頁），然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范姜淑媛上開羈押訊問錄音光碟，勘驗結果為：「法官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掃街活動這件事情，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00元，也就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的金額？你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答：我給吳文森當下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兩個都是擔任助理，沒有事先溝通協調，都不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答：就是之前沒有溝通好。」，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見選訴字卷二第351至352頁）附卷可參，是本院上開羈押筆錄有關「我給吳文森的當下才知道」之記載自屬誤載，足認被告范姜淑媛於本院羈押訊問時並無自承其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洪秋莉亦委由許秀宜發放每人1,500元共計1萬3,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難以本院上開羈押筆錄之錯誤記載逕認被告范姜淑媛於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酬勞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
５、證人吳文森固證稱：吳上欣打電話通知我要我參加金湖里掃街，說可獲得車馬費，我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至金湖里掃街，吳宗憲助理即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突然把我拉到旁邊，請我幫忙轉發我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之掃街人員油資補助費，每人600元，我答應被告范姜淑媛後，被告范姜淑媛當場交付我5,400元的現金。（問：被告范姜淑媛給你5,400元的時候是怎麼跟你說的？）說有參加掃街的人的油錢，1個人給600元。（問：為什麼參加掃街的人，可以另外再拿600元的油錢？）因為我們有騎機車。（問：你當天騎一個上午的機車？）是。（問：騎一個上午的機車需要拿到600元的油錢嗎？）不用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105頁背面至111頁背面、第115頁背面至119頁、第291頁背面至29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07頁及背面，聲羈字第29號卷第54至58頁，選訴字卷三第208至221頁），然吳文森上開證述僅能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收受，並告知吳文森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並請吳文森協助轉交其餘8人。又吳文森除收受被告范姜淑媛發放之600元外，尚有收受洪秋莉交付之1,500元，自會認為被告范姜淑媛所稱「油錢」係指「1,500元」走路工費用以外之油資補貼，且認為600元之油資補貼高於行情。惟一般選舉走路工即有償掃街人員之報酬並無一定名稱，可稱「走路工費用」、「交通費」、「車馬費」、「工作費」、「茶水費」等名義，是被告范姜淑媛縱稱600元為油資補貼，亦難以此逕認被告范姜淑媛已知悉洪秋莉另發放1,500元走路工費用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故意稱600元為額外之油資補貼。
６、至於證人吳上欣固證稱：吳文森拿4,800元給我，說是被告范姜淑媛交給他的，吳文森要我拿給許秀宜轉交給金湖里掃街人員，說是車馬補助費，一個人600元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145至147頁、第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75至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證人許秀宜固證稱：洪秋莉於當日上午將現金1萬3,500元交給我，我有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3頁及背面、第29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77至81頁背面、第89頁背面至95頁背面、第333頁背面至335頁背面、第355頁背面至357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29號卷第29至31頁，選訴字卷二第236至246頁）；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張溢雄、高勵敏、余淑娟固均證稱：其等有參與金湖里掃街，掃街結束後分別收到600元及1,500元報酬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9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2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第321頁背面至333頁、第343頁背面至349頁，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7至13頁背面、第19至21頁、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第109至111頁、第123至125頁、第153至157頁、第165至167頁背面），然僅能證明洪秋莉當日有將現金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許秀宜嗣後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以及被告范姜淑媛當日有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吳文森扣除600元後轉交4,800元予吳上欣，吳上欣嗣轉交每人600元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8人，然尚無法證明被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７、證人洪秋莉於調詢時固證稱：在金湖里掃街活動結束後，被告范姜淑媛有向我表示她有補助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的油資，我向她爭執我已經發放每人1,500元的報酬，不用重複給予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95頁背面），然於偵訊時改稱：我於許秀宜羈押之後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有另外發放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吳宗憲跟我說的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15頁）；於本院審理中仍稱：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另外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才跟被告范姜淑媛發生爭執，而非活動結束後知道等語（見選訴字卷二第253頁），是證人洪秋莉就其係何時知道被告范姜淑媛有另外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一節，前後所述不一，已難憑採，尚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曾向洪秋莉表示有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且縱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曾向洪秋莉表示已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與洪秋莉發生爭執，反而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事先不知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難逕認被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
㈢、任何人均可以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並不以經列冊登記之助選員為限。又辦理競選活動，必須大量輔選工作人員從事插旗幟、立標語、發宣傳單、拜訪選民及組織車隊遊行等輔選工作。再者，從事競選工作，多屬臨時性之任務編組，且具有所需人力、工作時間不定之高度彈性，若以正式僱用工作人員之方式招募人手，實在不符實際需要及經濟效益，通常會以支付些許金錢補貼方式為之，乃眾所週知之事。又被告范姜淑媛發放每位600元之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業如前述。而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參與上開半日之金湖里掃街活動，事實上已有提供適當之勞務為吳宗憲、許秀宜競選，依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參與半日掃街活動而給予600元報酬，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范姜淑媛在不知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形下，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賂之意思。是被告范姜淑媛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確屬有據，自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上開論據，尚不足以證實被告范姜淑媛確有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犯行，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范姜淑媛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確信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5項前段、第111條第1項後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143條、第55條、第59條、第30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4款、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凌于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何宇宸
　　　　　　　　　　　　　　　　　　
　　　　　　　　　　　　　　　法　官　張明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